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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主七
日

第 705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混凝士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为罔家标准，

编号为 GB S0204 - 20 日，自 201S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4. 1. 2 、 5.2.1 、 5.2.3 、 5.5. 1 、 6.2.1 、 6.3.1 、 6. 4. 2 、 7.2.1 、

7.4.1 条为强制性条艾，必须严格执行。原闰家标准竹昆凝土结

构工程施 l丁质量验收规范)) G13 50204 - 2002 同时废止。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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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f印发 (2011 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 (建标 [2011J 17 号文)的要

求，规范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工程实践经验，参考

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l二句修

订了((1且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暨验收规范)) GB 5020~ - 2002 0 

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术语、基本坝定、模极分

项工程、钢筋分项工程、预应力分项工程、混凝土分项工程、现
1是结构分项工辑、装配式结构分职二r程、;昆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

以及有关的附录。

本规范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完善了验收基本规定;

')增加了认证产品或连续检验合格产品的检验批容量扩大

规定;

3. 删除了模板拆除的验收规定;

4. 增加了成型钢筋等钢筋应用新技术的验收规定;

~) .增加了元粘结预应力筋全封闭防水性能的验收规定;

6. 完善了预拌i昆凝土的进场验收规定:

7. 完善于预制构件的进场验收规定:

8. 增加了结构位置与尺寸偏差的实体检验规定:

9. 增加了回弹取芯法检验结构实体混凝土强度的方法。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

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郁的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本规

范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以.请寄送中间建筑科学研究院(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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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北气环东路 30 号;邮政编码: 100013; 电子邮

箱: GB 50204@163. com) 。

本规范主编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本规 m 参编单位: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设监理协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与环境质量监

督局

中电投工程研究检测评定中心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广州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中同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建筑安装工程

公司

青建集团股份公司

同济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舟山市金士木棍凝土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北京榆构有限公司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廊坊凯博建设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国华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华夏建宁(北京)棍凝士技术研究院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员:李东彬张仁瑜张元勃龚剑

王晓锋张显来吴兆军瞿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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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加强建筑工程质量管理，统一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

量的验收，保证工程施工质量，制定本规范。

1. O. 2 本规范适用于建筑工程?昆凝土结构施工质量的验收。

1. O. 3 也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的验收除应执行本规范外.内

应符合作|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 



2 术语

2. 0.1 11昆凝土结构 concrete structure 

以?昆凝土为主制成的结构，包括素泪凝土结构、钢筋混凝土
结构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按施工方法可分为现浇I昆凝土结构和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2.0.2 现浇混凝土结构 cast-in-si tu concrete structure 

在现场原位支模并整体烧筑而成的混凝土结构，简称现浇

结构。

2.0.3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precast concrete structure 

由预制?昆凝土构件或部件装配、连接而成的提凝土结构，简

称装配式结构。

2.0.4 缺陷 defect 

混凝土结构施工质量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检验项或检验点，按

其程度可分为严重缺陷和一般缺陷。

2. O. 5 严重缺陷 serious defect 

对结构构件的受力性能、耐久性能或安装、使用功能有决定

性影响的缺陷。

2.0.6 一般缺陷 common defect 

对结构构件的受力性能、耐久性能或安装、使用功能无决定

性影响的缺陷。

2.0.7 检验 inspection 

对被检验项目的特征、性能进行量测、检查、试验等，并将

结果与标准规定的要求进行比较，以确定项目每项性能是否合格

的活动。

2.0.8 检验批 inspection lot 

按相同的生产条件或规定的方式汇总起来供抽样检验用的、

2 



由一定数量样本组成的检验体。

2.0.9 进场验收 site acceptance 

对进入施工现场的材料、构配件、器具及半成品等，按有关

标准的要求进行检验，并对其质量达到合格与否做出确认的过

程。主要包括外观检查、质量证明文件检查、抽样检验等。

2.0.10 结构性能检验 inspection of structural performance 

针对结构构件的承载力、挠度、裂缝控制性能等各项指标所

进行的检验。

2.0.11 结构实体检验 entitative inspection of structure 

在结构实体上抽取试样，在现场进行检验或送至有相应检测

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的检验。

2.0.12 质量证明文件 quality certificate document 

随同进场材料、构配件、器具及半成品等一同提供用于证明

其质量状况的有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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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可划分为模板、钢筋、预应力、

混凝土、现浇结构和装配式结构等分项工程。各分项 r程可根据

与生产和施工方式相→致且便于控制施工质量的原则，按进场批

次、工作班、楼层、结构缝或施丁F段划分为若干检验批。

3.0.2 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的质量验收，应在钢筋、预应力、
混凝土、现浇结构和装配式结构等相关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的基础

上，进行质量控制资料检查、观感质量验收及本规范第 10. 1 节

规定的结构实体检验。

3.0.3 分项工程的质量验收应在所含检验批验4支合格的基础上.

进行质量验收记录检查。

3.0.4 检验批的质量验收应包括实物检查和资料检查.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主控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均应合格。

2 一般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应合格;一般IHi 日吁采用计

数抽样检验时， I东本规范各章有专门规定外，其合格点韦应达到

80%及以上，且不得有严重缺陷。

3 应具有完整的质量检验记录，重要(L序山具有完整的施

工操作记录。

3.0.5 检验批抽样样本应随机抽取， 71:应满足分布i均匀、具有

代表性的要求。

3.0.6 不合格检验批的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材料、构配件、器具及半成品检验批不合格时不得使用;

2 混凝土浇筑前施工质量不合格的检验批.应返 1丁、返修，

并应重新验收;

3 ?昆凝土浇筑后施 E质量不合格的检验批，应按本规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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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进行处理。

3.0.7 获得认证的产品或来源稳定且连续三批均一次检验合格

的产品， ill场验收时检验.Ht (j'J容量可按本规范的有关规定扩大一

倍，且检验11t容量仅 11]扩大一倍。扩大检验批后的检验中句山现

不合格情况时，所按扩大前的检验批容量重新验收， JU亥产品不

得再次扩大检验批容量

3. O. 8 ~I~(疑士结构 I 程采用的材料、构配件、器具及半成品r07_

技进场批次进行检验。属于|司-工程项日且同期施工的多个单位

工程，对同一厂家生产的同批材料、构配件、器具及半成品，可

统划分检验批进行验收。

3.0.9 检验批、分项工程、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的质量验收

可按本规范附录 A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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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板分项工程

4.1 一般规定

4. 1. 1 模板工程应编制施工方案。爬升式模板工程、工具式模

板工程及高大模板支架工程的施工方案，应按有关规定进行技术

论证。

4. 1. 2 模板及支架应根据安装、使用和拆除工况进行设计，并

应满足承载力、刚度和整体稳固性要求。

4. 1. 3 模板及支架的拆除应符合现行同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

程施工规范)) GB 50666 的规定和施工方案的要求。

4.2 模板安装

主控项目

4.2.1 模板及支架用材料的技术指标应符合同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进场时应抽样检验模板和支架材料的外观、规格和尺寸。

检查数量: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观察，尺量。

4.2.2 现浇混凝土结构模板及支架的安装质量.应符合同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和施工方案的要求。

检查数量: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确定。

检验方法: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4.2.3 后浇带处的模板及支架应独立设置。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4.2.4 支架竖杆或竖向模板安装在土层上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土层应坚实、平整-其承载力或密实度应符合施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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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2 应有防水、排水措施;对冻胀性土，应有预防冻融措施;

3 支架坚杆 F应有底座或垫极。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土层密实度检测报告、士层承载力验

算或现场检测报告。

一般项目

4.2.5 模板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模板的接缝应严密;

2 模板内不应有杂物、积水或冰雪等;

3 模板与1昆凝土的接触面应平整、清沾;

4 用作模板的地坪、阶膜等应平整、清洁，不应有影响构

件质量的下沉、裂缝、起砂或起鼓;

5 对清水混凝土及装饰?昆凝土构件，应使用能达到设计效

果的模板。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现察。

4.2.6 隔离剂的品种和涂刷方法应符合施工方案的要求。隔离

开IJ不得影响结构性能及装饰施工;不得沾污钢筋、预应力筋、预

埋件和混凝土接桂处;不得对环境造成污染。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观察。

4.2.7 梗板的起快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泪凝土结构工程施下

规范)) Gß 50666 的规定.并应符合设计及施工方案的要求。

检查数量:在同 4检验itt内，对梁，跨度大于 18m 时应全

数检查，跨度不大于 18m 时应抽查构件数量的 10% ，且不应少

于 3 件;对版，应按有代表性的自然间抽查 10% ，且不应少于 3

间;对大空间结构，板可按纵、横轴线划分检查面，抽查 10% ，

且不应少于 3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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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水准仪或尺量。

4.2.8 现浇混凝土结构多层连续支模应符合施工方案的规定。

上下层模板支架的竖杆宜对准。竖杆下垫板的设置应符合施工方

案的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4.2.9 固定在模板上的预埋件和预留孔洞不得遗漏，且应安装

牢固。有抗渗要求的混凝土结构中的预埋件，应按设计及施工方

案的要求采取防渗措施。

预埋件和预留孔洞的位置应满足设计和施工方案的要求。当

设计元具体要求时，其位置偏差应符合表 4.2.9 的规定。

检查数量:在同一检验批内，对梁、柱和独立基础，应抽查

构件数量的 10% ，且不应少于 3 件;对墙和板，应按有代表性

的自然间抽查 10% ，且不应少于 3 间;对大空间结构，墙可按

相邻轴线间高度 5m左右划分检查面，板可按纵、横轴线划分检

查面，抽查 10% ，且均不应少于 3 面。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表 4.2.9 预埋件和预留孔洞的安装允许偏差

项 目 允许偏差 (mm)

预埋板中心线位置 3 

预埋管、预留孔中心线位置 3 

中心线位置 5 
插筋

外露长度 十 10 ，。

中心线位置 2 
预埋螺栓

外露长度 十 10 ， 0 

中心线位置 10 
预留洞

尺寸 •lO, 0 

注:检查中心线位置时，沿纵、横两个方向量测，并取其中偏差的较大值。

4.2.10 现浇结构模板安装的偏差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4.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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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检查数量:在同一检验批内，对梁、柱和独立基础，应抽查

构件数量的 10% .且不应少于 3 件;对墙和板，应按有代表性

的自然间抽查 10%. 且不应少于 3 间;对大空间结构，墙可按

相邻轴线间高度 5m 左右划分检查面，板可按纵、横轴线划分检

查面，抽查 10%. 且均不应少于 3 面。

表 4.2.10 现浇结构模板安装的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 目 允许偏差 (mm) 检验方法

轴线位置 5 尺量

j底模J~表面标高 士5 水准仪或拉线、尺量

基础 士 10 尺量
模极内部

柱、墙、梁 士5 尺量
尺寸

楼梯丰[j邻踏步高差 5 尺量

柱、墙 层高:Ç6m 8 经纬仪或吊线、尺量|

垂直度 层高>6m 10 经纬仪或吊线、尺量

相邻模饭表面高差 2 尺量

表面平整度 υ 「 2m 靠尺和塞尺量测

注:检查轴线位置，当有纵横两个方向时，沿纵、横两个方向量测，并取其中偏

差的较大值。

4.2.11 预制构件模板安装的偏差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4.2.11

的规定。

检查数量:首次使用及大修后的模板应全数检查;使用中的

模板应抽查 10%. 且不应少于 5 件，不足 5 件时应全数检查。

表 4.2.11 预制构件模板安装的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 口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mm) 

梁、饭 ::!:4 

薄腹梁、析了架 士8 尺量两侧边，
长度

柱 O. 一 10
取其中较大值

墙根 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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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11

项 同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mm) 

板、墙板 O. -0 !{量两端及中部.
宽度

取Jt巾较大值梁、薄腹梁、构架 十2. -::; 

高 板 十 2. ← 3

(厚) 墙版
!王坠两端及中部，

O. -5 
Jjié其巾较大值

度 梁、越腹梁、衍架、柱 t 2. -5 

梁、板、柱 L! IOOO 日辽阳 11/:线、尺最
侧向弯曲

最大弯 1<<1 处墙板、薄腹梁、材T架 L/ 1500 且'S; 15 

板的表面平整度 3 2m 靠尺和塞尺量i则

相邻模饭表面高差 尺量

板 7 
对角线差 尺段两对角线

墙板 5 

翘曲 板、墙根 Ul500 水平尺在两端量W1IJ

设计起拱 薄腹梁、街架、梁 士3 1\~线、尺量跨中

注:L 为构件长度 (mm)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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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钢筋分项工程

5.1 一般规定

5. 1. 1 浇筑现凝土之前，应进行钢筋隐蔽工程验收。隐蔽工程

验收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纵向受力钢筋的牌号、规格、数量、位置;

2 钢筋的连接方式、接头位置、接头质量、接头面积百分

率、搭接长度、锚固方式及锚固长度;

3 箍筋、横向钢筋的牌号、规格、数量、间距、位置，箍

筋弯钩的弯折角度及平直段长度;

4 预埋件的规格、数量和位置。

5. 1. 2 钢筋、成型钢筋进场检验，当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其

检验批容量可扩大一倍:

1 获得认证的钢筋、成型钢筋;

2 同一厂家、同一牌号、同一规格的钢筋，连续三批均一

次检验合格;

3 同一厂家、同一类型、同一钢筋来源的成型钢筋，连续

气批均一次检验合格。

5.2 材料

主控项目

5.2.1 钢筋进场时，应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抽取试件作

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伸长率、弯曲性能和重量偏差检验，检验

结果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进场批次和产品的抽样检验方案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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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成型钢筋进场时，应抽取试件作屈服强度、抗拉强度、

伸长韦和重量偏差检验，检验结果应符合同家现1J有关标准的

规定。

对由热轧钢筋制成的成吧!钢筋，当手fÎî但 L单位或监理单位的

代表驻厂监督生产过程.并提供原材俐筋力学性能如 -:1i检验报

告~A才.可仅进行重量偏差检验。

检查数量:同~r-家、向一类型、同一钢筋来源的成型钢

筋，不超过 30t 为一批，每批中每种钢筋牌号、规格均应至少抽

取 1 个钢筋试件，总数不应少于 3 个。

检验方法:检查团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5.2.3 对按一、二、三级抗震等级设计的框架和斜撑构件(含

梯段)中的纵向受力普通钢筋应采用 HRB335E、 HRB400E、

HRB500虹、 HRBF335E、 HRBF400E 或 HRBF500E 钢筋，其强

度和最大力下总伸长率的实测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抗拉强度实测值与屈服强度实测值的比值不应小

于1. 25; 

2 屈服强度实测值与屈服强度标准值的比值不应大

于1. 30; 

3 最大力下总伸长率不应小于 9% 。

检查数量:接进场的批次和产品的抽样检验方案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抽样检验报告。

一般项目

5.2.4 钢筋应于直、无损伤，表面不悔有裂纹、 ìrllFJ 、颗粒状

旦旦片状若锈。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5.2.5 成型钢筋的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rtv_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同→丁家、同一类刑的成型钢筋，不超过 30t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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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比，每批随机抽取 3 个 J&型钢筋。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5.2.6 钢筋机械连接套筒、钢筋铀因!板以及预埋件等的外观质

量山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同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质量证明文件;观察，尺量。

5.3 钢筋加工

主控项目

5.3.1 钢筋弯折的弯弧内直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光圆钢筋，不应小于钢筋直径的 2. 5 倍;

2 335MPa 级、 40bMPa 级带肋制筋，不应小于钢筋直径的

4 倍;

3 500MPa 级带肋俐筋，当直径为 28mm 以下时不应小于

钢筋直径的 6 俏，当直径为 28mm 及以上时不应小于钢筋直径的

7 倍;

4 箍筋弯折处尚不应小于纵向受力钢筋的直径。

检杳数量:同一设备加工的|司一类型钢筋，每了作班抽查不

应少于 3 件。

检验方法:尺量。

5.3.2 纵向受力钢筋的弯折后平直段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光

圆钢筋末端做 180。弯钩时，弯钩的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钢简直

径的 3 倍。

检查数量:同一设备加工的同一类型钢筋，每工作班抽查不

市少于 3 件。

检验方法:尺量。

5.3.3 箍筋、 1Îí.筋的本端应按设 it'要求做弯钩，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对一般结构构 111. 箍筋弯钩的 1!~:;:折角度不应小于 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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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折后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箍筋直径的 5 倍;对有抗震设防要求

或设计有专门要求的结构构件，箍筋弯钩的弯折角度不应小于

135 0 ， 弯折后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箍筋直径的 10 倍;

2 圆形箍筋的搭接长度不应小于其受拉锚固长度，且两末

端弯钩的弯折角度不应小于 1350 ， 弯折后平直段长度对一般结

构构件不应小于箍筋直径的 5 倍，对有抗震设防要求的结构构件

不应小于箍筋直径的 10 倍;

3 梁、柱复合箍筋中的单肢箍筋两端弯钩的弯折角度均不应

小于 1350 ， 弯折后平直段长度应符合本条第 1 款对箍筋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同一设备加工的同一类型钢筋，每工作班抽查不

应少于 3 件。

检验方法:尺量。

5.3.4 盘卷钢筋调直后应进行力学性能和重量偏差检验，其强

度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其断后伸长率、重量偏差应

符合表 5.3.4 的规定。力学性能和重量偏差检验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应对 3 个试件先进行重量偏差检验，再取其中 2 个试件

进行力学性能检验。

2 重量偏差应按下式计算:

Wd-Wo 
A 二 X 100 (5.3.4) 

Wo 

式中 :.1 重量偏差(%) ; 

Wd一一3 个加j直钢筋试件的实际重量之和 (kg) ; 

Wo 钢筋理论重量 (kg) ，取每米理论重量 (kg/m) 与

3 个调直钢筋试件长度之和 (m) 的乘积。

3 检验重量偏差时，试件切口应平滑并与长度方向垂直，

其长度不应小于 500mm; 长度和重量的量测精度分别不应低于

1mm 和 19。

采用无延伸功能的机械设备调直的钢筋，可不进行本条规定

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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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同一设备加工的同一牌号、同一规格的调自钢

筋，重量不大 -f 30t 为一批，每批见证抽取 3 个试件。

检验方法:检查抽样检验报告。

表 5.3.4 盘卷钢筋调直后的断后伸长率、重量偏差要求

断后伸长率 重量偏差(%)
钢筋牌 LJ

A (%l 直径 6mm~12mm 直径 14mm~1 门 111tll

HPB3 Cì IJ 二三 21 二主一 10

HRH335 、 HRBF3 :J 5 法 16

HRB400 、 HRBF400 二主 15
?:-8 二三一日

RRB400 二三 13

IIRB500 、l-m巳F:í Cì门 二主 14

注.断后伸长率 A 的最INI]标距为 5 倍制筋直径。

一般项目

5.3.5 钢筋加工的形状、尺寸应符合设计妻求.其偏差应符合
表 5. 3. 5 的规定。

检查数量:同一设备加工的同一类型钢筋，每工作班抽查不

应少于 3 件。

检验方法:尺量。

表 5.3.5 钢筋加工的允许偏差

J负 目 允许偏差 (mm)

受力钢筋沿长度方向的净尺寸 士 10

弯起钢筋的弯折位置 土20

箍筋外版尺寸 工5

5.4 钢筋连接

主控项目

5.4.1 钢筋的连接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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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5.4.2 钢筋采用机械连接或焊接连接时.钢筋机械连接接头、

焊接接头的力学性能、弯曲性能应符合用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接头试件应从工程实体中截取。

检查数量:按现行行业标准《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 JGJ 
107 和《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JGJ 18 的规定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5.4.3 钢筋采用机械连接时，螺纹接头应检验拧紧扭矩{自.挤
压接头应量测压痕直径，检验结果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筋机

械连接技术规程)) JGJ 107 的相关规定。
检查数量:按现行行业标准《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 JGJ 

107 的规定确定。

检验方法:采用专用扭力扳手或专用量规检查。

一般项目

5.4.4 钢筋接头的位置应符合设计和施工企方案要求。有抗震设
防要求的结构中，梁端、柱端箍筋力日密区范用内不应进行钢筋搭

接。接头末端至钢筋弯起点的距离不应小于钢筋直径的 10 倍。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5.4.5 钢筋机械连接接头、焊接接头的外观质量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 JGJ 107 和《钢筋焊接及企收
规程)) JGJ lil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现行行业标准《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 JGJ 
107 和《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JGJ 18 的规定确定。

检验方法:观察，尺景。

5.4.6 当纵向受力钢筋采用机械连接接头或焊接投头时，同一

连接区段内纵向受力钢筋的在头而积百分率山符合设计要求;咛

设计无具体要求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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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fÎT.接头，不宜大于 50%; 受压接头，可不受限制;

2 直接承受动力荷载的结构构件中，不宜采用悍接;当采

用机械连接时，不应超过 50% 。

检查数量:在同一检验批内.对梁、性和独立基础，应抽查

构件数量的 10% ，且不应少于 3 件;对墙和板，应按有代表性

的自然间抽查 10% ，且不应少于 3 间;对大空间结构，墙可按

相邻轴线间高度 5m 左右划分检查面，板可按纵横轴线划分检查

面，抽查 10% ，且均不应少于 3 面。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注: 1 接头连接区段是指长度为 35d 且不小于 500mm 的区段 ， d 为

相互连接两根钢筋的直径较小值。

2 同一连接区段内纵向受力钢筋接头面积百分率为接头中点位于

该连接IX:段内的纵向受力钢筋截面面积与全部纵向受力钢筋截

面面积的比值。

5.4.7 当纵向受力钢筋采用绑扎搭接接头时，接头的设置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接头的横向净间距不应小于钢筋直径，且不应小

于 25mm;

2 同一连接区段内，纵向受拉钢筋的接头面积百分率应符

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具体要求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梁类、板类及墙类构件，不宜超过 25%; 基础夜板，

不宜超过 ~o% 0 

2) 柱类构件，不肯超过 50% 。

3) 当工程中确有必要增大接头面积百分丰时，对梁类构

件，不应大于 50% 。

检查数址:在同 d检验批内.对梁、柱和独立基础，应抽查

构件数量的 10% ，且不应少于 3 件:对墙和板，应按有代表性

的门然|同抽查 10% ，且不应少于 3 间;对大空间结构，墙可按

相守1)轴线间高度 5m 左右划分检查面，板可按纵横轴线划分检查

面，抽查 10%. 且均不应少于 3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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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注: 1 接头连接区段是指长度为1. 3 倍搭接长度的区段。搭接长度取

相卦'连接两根钢筋中较小直径计算。

2 同一连接区段内纵向受力钢筋接头面积百分率为接头中点位于

该连接区段长度内的纵向受力钢筋截面面积与全部纵向受 )J钢

筋截面面识的比值。

5.4.8 梁、柱类构件的纵向受力钢筋搭接长度范围内箍筋的设

'j"U;'Z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具体要求时，应符合 F列规定:

1 箍筋直径不应小于搭接钢筋较大直径的 1/4;

2 受拉搭接区段的箍筋间距不应大于搭接钢筋较小直径的

5 倍.且不应大于 100mr曰:

3 受压搭接区段的箍筋间距不应大于搭接钢筋较小直径的

10 倍，且不J\\Î.大于 200mm;

4 当柱中纵向受力钢筋直径大于 25mm 时，应在搭接接头

两个端面外 100mm 范围内各设置二道箍筋.其间距宜为 50mm。

检查数量:在同一检验批内，应抽查构件数量的 10% ，且

不应少于 3 件。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5.5 钢筋安装

主控项目

5.5.1 钢筋安装时，受力钢筋的牌号、规格和数量必须符合设

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5.5.2 钢筋应安装牢罔。受力钢筋的安装位置、锚固方式应符

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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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一般项目

5.5.3 俐筋安装偏差政检验立法应符合表 5.5.3 的规定.受力

钢筋保护巨厚度的合恪点率山达到 90%及以上，且不得有超过

表中数值1. 5 倍的尺寸偏差。

检查数量:在同 检验批内，对梁、性和独立基础，应抽查

构件数量的 10% ，且不应少于 1 件;对墙和板 ， JJd.挂有代表性

的自然间抽查 10% ，且不应少于 3 间;对大空间结构.墙可按

相邻铀线间高度 5m 左右划分检查面.板可战纵、横轴线划分检

查面，抽查 10% ，且均不山少于 3 面。

表 5.5.3 钢筋安装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Jl)i 日
允许偏差

检扮方法
(mm) 

长、宽 土 lü 尺量

绑扎钢筋网 尺:世连续工升飞.
网 H~尺寸 土 20

取最大偏差值

长 二 10 尺量
绑扎制筋 'rl 架

宽、高 :::l::: 5 !吐量

锚同长!变 20 尺量

纵向受力钢筋 ['El1I1!' 士 10 尺旦两端、中间各一点，

排距 工 5 取最大偏差值

基础 气 10 尺量
纵 lí'1 受力钢筋、箍筋的

柱、梁 十5 尺量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极、墙、壳 士3 尺量

!王量连续档，
绑扎箍筋、横向钢筋[日1111; f: 20 

取最大偏差值

钢筋弯起点位置 20 尺量

巾'L.'线位置 5 尺EE
预均 fl

水平高差 十:3， 0 塞尺量测

注:检奋中心线位置时， i丹纵、横两个方向量测，并取其中偏差的较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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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预应力分项工程

6.1 一般规定

6. 1. 1 浇筑泪凝土之前，应进行预应力隐蔽工程验收。隐蔽工

程验收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预应力筋的品种、规格、级别、数量和位置;

2 成孔管道的规格、数量、位置、形状、连接以及灌浆孔、

排气兼泌水孔;

3 局部加强钢筋的牌号、规格、数量和位置;

4 预应力筋锚具和连接器及锚垫板的品种、规格、数量和

位置。

6. 1. 2 预应力筋、锚具、夹具、连接器、成孔管道的进场检验，

当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其检验批容量可扩大一倍:

1 获得认证的产品;

2 同一厂家、同一品种、同一规格的产品，连续兰批均­

次检验合格。

6. 1. 3 预应力筋张拉机具及压力表应定期维护。张t\t:设备和压

力表应配套标定和使用，标定期限不应超过半年。

6.2 材料

主控项目

6.2.1 预应力筋进场时，应按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抽取试

件作抗拉强度、伸长率检验，其检验结果应符合相应标准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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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接进场的批次和产品的抽样检验方案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6.2.2 无粘结预应力钢绞线进场时，应进行防腐润滑脂量和护

套厚度的检验，检验结果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无粘结预应力钢

绞线)) JG 161 的规定。

经观察认为涂包质量'有保证时，无粘结预应力筋可不作油脂

量和护套厚度的抽样检验。

检查数量:按现行行业标准《无粘结预应力钢绞线)) J G 161 

的规定确定。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6.2.3 预应力筋用锚具应和锚垫板、局部加强钢筋配套使用，

锚具、夹具和连接器进场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预应力筋用锚

具、夹具和连接器应用技术规程)) JGJ 85 的相关规定对其性能

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应符合该标准的规定。

锚具、夹具和连接器用量不足检验批规起数量的 50% ，且

供货方提供有放的检验报告时，可不作静载锚固性能检验。

检查数量:按现行行业标准《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

器应用技术规程)) JGJ 85 的规定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锚固区传力性能试验报告和

抽样检验报告。

6.2.4 处于三 a、兰 b 类环境条件下的无粘结预应力筋用锚具

系统.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无粘结预应力?昆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 92 的相关规定检验其防水性能，检验结果应符合该标准的

规定。

检查数量:同一品种、同一规格的锚具系统为一批，每批抽

取 3 套。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6.2.5 孔道灌浆山水泥应采用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

水泥、外加剂的质量山分别符合本规范第 7.2.1 条、第 7.2.2 条

的规定;成品灌浆材料的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呢基灌浆

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GB/T 50448 的规定。

检查数量:接进场批次和产品的抽样检验方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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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一般项目

6.2.6 预应力筋进场时，应进行外观检查~Jt外观质量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有柏结预应力筋的表面不同有裂纹、小束IJ 、机械损伤、

氧化铁皮和油污等，展开后应平J@! 、不应有弯折;

2 元粘结预应力钢绞线护套应光滑、无裂缝，无明显刑

皱;轻微破损处应外包防水塑料胶带修补，严重破损者不得

使用。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6.2.7 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进场时.所进行外观检

查，其表面应无污物、锈蚀、机械损伤和l 革Jl纹。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6.2.8 预应力成孔管道进场时，应进行管道外观质量检查、径

向刚度和抗渗漏性能检验，其检验结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金属管道外观应清洁，内外表面应无锈蚀、油污、附着

物、孔洞;金属波纹管不同有不规则榴皱，咬口应无开裂、脱

1'0 ;钢管焊缝应连续;

2 塑料波纹管的外观应光滑、色泽均匀，内外壁不应有气

泡、裂口、硬块、油污、附着物、孔洞及影响使用的划伤;

3 径向刚度和抗渗漏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预应力混

凝土桥梁用塑料波纹管)) JT/T 529 或《预应力?昆凝士用金属波

纹管)) JG 225 的规定。

检查数量:外观应全数检查;径向刚度和抗渗漏性能的检查

数量应按进场的批次和产品的抽样检验方案确定。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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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制作与安装

主控项目

6.3.1 预应力筋安装肘，其品种、规格、级别和数量必须符合

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6.3.2 预应力筋的安装位置山衍合设i十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一般项目

6.3.3 预rtl }J筋端部铀民的制作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绞线挤ffi锚其挤压完成后，预应力筋外端露出挤压套

筒的长度不应小于 lmm;

2 钢绞线!王花锚民的梨形头尺寸和直线锚间段长度不应小

于设计值:

3 钢丝散头不应出现横向裂纹， $!敦头的强度不得低于钢丝

强度标准俏的 98% 。

检查数量:对挤斥锚，每T 作班抽查 5%. 且不应少于 5

{斗:对月二花锚， jti工作班抽 fft3 件; x、I钢丝墩头强度，每批钢丝

检查 6 个散头试{'I:。

检验方法:观察， J \. /~~ "检查做头强度试验报告。

6.3.4 预应力筋或成孔管道的安装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成孔管道的连接应密封;

2 预应力筋l'X: J&孔管道应立jL)1顷，片:应与定位支撑钢筋绑扎

宇间;

3 吁后张有柑i结甜i应力筋 1111~.足孔道波峰和l波爷的高差大于

300mm. 且采用普通灌浆 E艺时.应在孔道波峰设置排气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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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锚垫板的承压面应与预应力筋或孔道曲线末端垂直，预

应力筋或孔道曲线末端直线段长度应符合表 6.3.4 规定。

检查数量:第 1~3 款应全数检查;第 4 款应抽查预应力束

总数的 10% ，且不少于 5 束。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表 6.3.4 预应力筋曲线起始点与张拉锚固点之间直线段最小长度

直线段最小长度 Cmml

]500<N芝二 6000预应力筋张tv:控制力 N CkNl 

AU 
A
υ
 

「
J

6.3.5 预应力筋或成孔管道定位控制点的坚向位置偏差应符合

表 6.3.5 的规定，其合格点率应达到 90%及以上，且不得有超

过表中数值1. 5 倍的尺寸偏差。

检查数量:在同一检验批内，应抽查各类型构件总数的

10% ，且不少于 3 个构件，每个构件不应少于 5 处。

检验方法:尺量。

表 6.3.5 预应力筋或成孔管道定位控制点的坚向位置允许偏差

允许偏差 Cmml

30()ζ h :::二 ]JO()构件截而高(厚)度 Cmm)

士 ]0

6.4 张拉和放张

主控项目

6.4.1 预应力筋张拉或放张前，应对构件混凝土强度进行检验。

同条件养护的混凝土立方体试件抗压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

计无具体要求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达到配套锚罔产品技术要求的混凝土最低强度且不应

低于设计混凝土强度等级值的 75%;

2 对采用消除应力钢丝或钢绞线作为预应力筋的先张法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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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不应低于 30MPa 。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同条件养护试件抗压强度试验报告。

6.4.2 对后张法预应力结构构件，钢绞线出现断裂或滑脱的数

量不应超过同一截面钢绞线总根数的 3%，且每根断裂的钢绞线

断丝不得超过一丝;对多跨双向连续板，其同一截面应按每跨

计算。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张拉记录。

6.4.3 先张法预应力筋张拉锚固后，实际建立的预应力值与工

程设计规定检验值的相对允许偏差为士5% 。

检查数量:每工作班抽查预应力筋总数的 1% ，且不应少于

3 根。

检验方法:检查预应力筋应力检测记录。

一般项目

6.4.4 预应力筋张拉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应力控制方法张拉时，张拉力下预应力筋的实测伸

长值与计算伸长值的相对允许偏差为士6%;

2 最大张拉应力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

工规范)) GB 50666 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张拉记录。

6.4.5 先张法预应力构件，应检查预应力筋张拉后的位置偏差，

张拉后预应力筋的位置与设计位置的偏差不应大于 5mm，且不

应大于构件截面短边边长的 4% 。

检查数量:每工作班抽查预应力筋总数的 3% ，且不应少于

3 束。

检验方法:尺量。

6.4.6 锚同阶段张拉端预应力筋的内缩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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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元具体要求时，应符合表 6.4.6 的规定。

检查数量:每工作班抽查预应力筋总数的 3%句且不少于

3 束。

检验方法:尺量。

表 6.4.6 张拉端预应力筋的内缩量限值

锚具类别 内缩量限值 (mm)

支承式锚具 螃、帽缝隙

(傲头锚具等) 每块后加垫板的缝隙

锥塞式锚具 5 

有顶斥 5 
夹片式锚具

无顶压 6~8 

6.5 灌浆及封锚

主控项目

6.5.1 预留孔道灌浆后，孔道内水泥浆应饱满、密实。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灌浆记录。

6.5.2 灌浆用水泥浆的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3h 自由泌、水率宜为 0，且不应大于 1% ，泌水应在 24h

内全部被水泥浆吸收;

2 水泥浆中氯离子含量不应超过水泥重量的 0.06% ; 

3 当采用普通灌浆工艺时， 24h 自由膨胀率不应大于 6%;

当采用真空灌浆工艺时， 24h 自由膨胀率不应大于 3% 。

检查数量:同一配合比检查一次。

检验方法:检查水泥浆性能试验报告。

6.5.3 现场留置的灌浆用水泥浆试件的抗Jk强度不应低

于 30MPa。

试件抗压强度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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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组应留取 6 个边长为 70.7mm 的立方体试件，并应标

准养护 28d;

2 ìA1牛抗压强度应取 6 个试件的平均值;当一组试件中抗

压强度最大值或最小值与平均值相差超过 20%时，应取巾间 4

个试件强度的平均值。

检查数量:每下作班留置)组。

检验}j法:检查试件强度试验报告。

6.5.4 锚具的封闭保护措施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具体要

求时，外露锚具和预应力筋的?昆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一类

环境时 20mm，二 a、二 b 类环境时 50mm，三 a、兰 b 类环境时

80mm。

检查数量:在同，检验批内，抽查预应力筋总数的 5% ，且

不同少于 5 处。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一般项目

6.5.5 后张法预应力筋锚因后，锚具外预应力筋的外露长度不

应小于其直径的1. 5 倍，且不应小于 30mm o

检查数量:在同-检验批内.抽查预)11[力筋总数的 3% ，且

不应少于 5 束。

检阶方法:观察，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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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混凝土分项工程

7.1 一般规定

7. 1. 1 混凝土强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
准)) GB/T 50107 的规定分批检验评定。划人同一检验批的泪凝

土，其施工持续时间不宜超过 3 个月。

检验评起混凝土强度时，应采用 28d 或设计规定龄期的标准

养护试件。

试件成型方法及标准养护条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

凝士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1 的规定。采用蒸汽养

护的构件，其试件应先随构件同条件养护，然后再置入标准养护

条件下继续养护至 28d 或设计规定龄期。

7. 1. 2 当采用非标准尺寸试件时，应将其抗斥强度乘以尺寸折

算系数，折算成边长为 150mm 的标准尺寸试件抗压强度。尺寸

折算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GB/T 

50107 采用。

7. 1. 3 当混凝土试件强度评定不合格时.应委托具有资质的检
测机构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对结构构件中的混凝土强度进

行检测推定，并应按本规范第 10. 2. 2 条的规定进行处理。

7. 1. 4 1昆凝土有耐久性指标要求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混凝

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 JGJ/T 193 的规定检斡评定。

7. 1. 5 大批量、连续生产的同→配合比混凝土，混凝土生产单

位应提供基本性能试验报告。

7. 1. 6 预拌说凝土的原材料质量、制备寄: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顶拌提凝土)) GB/T 14902 的规定。

7. 1. 7 水泥、外加剂进场检验，当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其检

验批容量可扩大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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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获得认证的产品:

2 同一厂家、同一品种、同一规格的产品，连续三次进场

检验均→次检验合格。

7.2 原材料

主控项目

7.2. 1 水泥进场时，应对其晶种、代号、强度等级、包装或散

装编号、出厂日期等进行检查，并应对水泥的强度、安定性和凝

结时间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

泥)) GB 175 等的相关规定。

检查数量:按同一厂家、同一品种、同一代号、同一强度等

级、同一批号且连续进场的水泥，袋装不超过 200t 为一批，散

装不超过 500t 为一批，每批抽样数量不应少于一次。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7.2.2 混凝土外加剂进场时，应对其品种、性能、出厂日期等

进行检查，并应对外加刑的柑关性能指标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 GB 8076 和《泪凝土外加剂

应用技术规毡)) GB 50119 等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同一厂家、同一品种、同一性能、同一批号且

连续进场的泪凝士外加剂，不超过 50t 为一批，每批抽样数量不

应少于一次。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一般项目

7.2.3 混凝土用矿物掺合料进场时，应对其品种、技术指标、

出厂日期等进行检查，并应对矿物掺合料的相关技术指标进行检

验，检验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同一厂家、同一品种、同一技术指标、同一批

号且连续进场的矿物掺合料.粉煤灰、石灰石粉、磷渣粉和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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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粉不超过 200t 7-J一批，粒化高炉矿i查粉和复合矿物掺合料不

超过 500t 为一批， j弗石粉不超过 120t 为一批，硅灰不超过 30t

为一批，生手批抽样数量不应少于一次。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7.2.4 混凝土原材料中的粗骨料、细骨料盾量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普通i昆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 JCJ 52 的规

定，使用经过净化处理的海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海砂混凝土

应用技术规范)) JG] 206 的规定，再生混凝土骨料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 GB/丁 25177 和《混凝土和砂浆

用再生细骨料)) GB/T 25176 的规定。

检查数量:搜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氓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

验方法标准)) ]G] 52 的规定确定。

检验打法:检查抽样检验报告。

7.2.5 11昆凝土拌制及养护用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

水标准)) JG] 63 的规定。采用饮用水时，可不检验;采用中水、

搅拌站清洗水、施工现场循环水等其他;](漉时，应对其成分进行

检验。

检查数量:同一水源检查不应少于一次。

检验方法:检查水质检验报告。

7.3 混凝土拌合物

主控项目

7.3.1 预拌混凝士进场时，其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顶拌

海凝土)) GB/T 14902 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立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

7.3.2 1昆凝土拌合物不应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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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混凝土中氧离子含量和碱总含量应符合现行同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出 50010 的规定和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同一配合比的混凝土检查不应少于一次。

检验方法:检查原材料试验报告和氯离子、碱的总含量计

算书。

7.3.4 首次使用的泪凝土配合比应进行开盘鉴定，其原材料、

强度、凝结时间、稠度等应满足设计配合比的要求。

检查数量:同一配合比的混凝土检查不应少于一次。

检验方法:检查开盘鉴定资料和强度试验报告。

一般项目

7.3.5 混凝土拌合物稠度应满足施工方案的要求。

检查数量:对同→配合比混凝土，取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拌制 100 盘且不超过 100m:] 时，取样不得少于一次;

2 每 E作班拌制不足 100 盘时，取样不得少于一次;

3 连续浇筑超过 1000m' 时，每 200旷取样不得少于一次;

4 每一楼层取样不得少于一次。

检验方法:检查稠度抽样检验记录。

7.3.6 1昆凝土有耐久性指标要求时，应在施工现场随机抽取试

件进行耐久性检验，其检验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和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同一配合比的棍凝土，取样不应少于一次，留置

试件数量应符合同家现行标准《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

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2 和《氓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

JGJ/T 193 的规定。

检验方法:检查试件耐久性试验报告。

7.3.7 1昆凝土有抗冻要求时，应在施工现场进行泪凝土含气量

检验，其检验结果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和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同一配合比的泪凝土，取样不应少于一次，取样

数量应符合现行同家标准《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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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GB/T S0080 的规定。

检验方法:检查混凝土含气量试验报告。

7.4 混凝土施工

主控项目

7.4.1 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必须符合设计要求。用于检验混凝土
强度的试件应在浇筑地点随机抽取。

检查数量:对同一配合比混凝土，取样与试件留置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每拌制 100 盘且不超过 100旷时，取样不得少于一次;

2 每工作班拌制不足 100 盘时，取样不得少于一次;

3 连续浇筑超过 1000m3时，每 200旷取样不得少于一次;

4 每一楼层取样不得少于一次 i

5 每次取样应至少留置一组试件。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及混凝土强度试验报告。

一般项目

7.4.2 后浇带的留设位置应符合设叶要求。后浇带和施工缝的
留设及处理方法应符合施工方案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7.4.3 混凝土挠筑完毕后应及时进行养护，养护时间以及养护
方法应符合施工方案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混凝土养护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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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现浇结构分项工程

8.1 一般规定

8. 1. 1 现浇结构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现浇结构质量验收应在拆模后、混凝土表面未作修整和

装饰前进行，并应作出记录;

2 已经隐蔽的不可直接观察和量测的内容，可检查隐蔽工

程验收记录;

3 修整或返工的结构构件或部位应有实施前后的文字及图

像记录。

8. 1. 2 现浇结构的外观质量缺陷应由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等各

方根据其对结构性能和使用功能影响的严重程度按表 8. 1. 2

确定。

表 8. 1. 2 现浇结构外观质量缺陷

名称 E见 象 严重缺陷 一般缺陷

露筋
构件内钢筋未被混凝

纵向受力钢筋有露筋 其他钢筋有少量露筋
土包裹而外露

蜂窝
1昆凝士表面缺少水泥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

其他部位有少量蜂窝
砂浆而形成石子外露 蜂窝

孔洞
混凝土巾孔穴深度和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

其他部位有少量孔洞
长度均超过保护层厚度 子Lì同

夹渣
混凝土巾夹有杂物且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

其他部位有少量夹渣
i深度超过保护层厚度 夹渣

疏松 混凝土中局部不密实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

其他部位有少量疏松
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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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8. 1. 2 

名称 fÆ 主t 严重缺陷 4般缺陷

构件主要受力部 i\ì_有 其他部位有少挝不影响
裂缝从混凝土表面延

影响结构牲能或使片j刁J 结构 tl 肯~I没使用功能的裂缝
伸至混凝土内部

裂缝能的裂缝

连接 构件连战处混凝土有
连接部位有影响结构 连接部位有基牛二小影响

部位 缺陷琪连接钢筋、连接
传力性能的缺陷 结构传力性能 (I(J缺陷

缺陷 件松动

缺棱掉角、桂角不 清水混凝主构件有影
其他混凝土构{才有不影外形

直、翘由l 不平、飞边内 晌使用功能或装饰效果
口向使用功能的外形缺陷缺陷

肋等 的外形缺陷

具有重.t:装 tili放果的
其他混凝士构件有不影外表 构件表而麻山、摊

清水混凝士构件有外表
响{史川功能 (I~外表缺陷缺陷 皮、起砂、Ìl' i Ì'.i等

缺陷

8. 1. 3 装配式结构现挠部分的外观质量、位青偏差、尺寸偏差

验收应符合本章要求。

8.2 外观质量

主控项目

8.2.1 现浇结构的外观质量不山有严重缺陷。

对已经出现的严重缺陷，应由施工单位提出技术处理方案，

并经监理单位认可后进行处理;对裂缝或连接部位的严重缺陷及

其他影响结构安全的严重缺陷，技术处理方案尚应经设计单位认

可。对经处理的部位成重新验收。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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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处理记录。

一般项目

8.2.2 现浇结构的外观质量不应有一般缺陷。

对已经出现的一般缺陷，应由施工单位按技术处理方案进行

处理。对经处理的部位应重新验收。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处理记录。

8.3 位置和尺寸偏差

主控项目

8.3.1 现浇结构不应有影响结构性能或使用功能的尺寸偏

差;混凝土设备基础不应有影响结构性能或设备安装的尺寸

偏差。

对超过尺寸允许偏差且影响结构性能或安装、使用功能的部

位，应由施工单位提出技术处理方案，并经监理、设计单位认可

后进行处理。对经处理的部位应重新验收。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量测，检查处理记录。

一般项目

8.3.2 现浇结构的位置和尺寸偏差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8. 3. 2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楼层、结构缝或施工段划分检验批。在同一检

验批内，对梁、柱和独立基础，应抽查构件数量的 10% ，且不

应少于 3 件;对墙和板，应按有代表性的自然间抽查 10% ，且

不应少于 3 间;对大空间结构，墙可按相邻轴线间高度 5m 左右

划分检查面，板可按纵、横轴线划分检查面，抽查 10% ，且均

不应少于 3 面;对电梯井，应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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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2 现浇结构位置和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 日 允许偏差 (mm) 检验方法

整体基础 15 经纬仪及尺量

轴线
独立基础 经纬仪放尺量10 

位置
柱、墙、梁 8 尺量

王三6m 10 经纬仪或吊线、尺量

层高
>6m 12 经纬仪或吊线、尺量

垂直度
全高 (H) ,ç;300m H/30000十 20 经纬仪、尺量

全高 (H) >300m H!10000 且《目。 经纬仪、尺量

层高 土 10 水准仪或拉线、 j过量

标高
全高 土 30 水准仪或投线、尺量

基础 十 15. -10 尺量

截面
柱、梁、板、墙 十 10. -5 尺量

尺寸

楼梯相邻踏步高差 6 尺量

电梯 中心位置 10 尺量

井 长、宽尺寸 +25. 0 尺量

表面平整度 8 2m靠j迁和塞尺量ì~IJ

预埋极 10 尺量

预理!件
预埋螺栓 D 尺量

中心

位置
预埋管 " I过量

其他 10 尺量

预留洞、孔中心线位置 15 尺最

注: 1 检查柱轴线、中心线位置时，沿纵、横两个方向测量，并取其中偏差的较

大值。

2 H 为全高，单位为 rnm。

8.3.3 现浇设备基础的位置和尺寸应符合设计和设备安装的

要求。其位置和尺寸偏差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8. 3. 3 的

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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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3 现浇设备基础位置和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1员 日 允许偏差 (mm) 检验方法

坐标位 i可 20 经纬仪及尺量

不同平面标 1~'1 。， -20 水准仪旦旦fV:线、尺:过

平面外形!吃、j 士 20 川U、且同主

内 fì I 平而外形尺寸 O. -20 尺最

凹槽尺寸 +20 , 0 尺量

水垂于γt'{Ilf向"股 ||j「 -1 每全每米米长
,) 水平尺、塞尺 E吕洞l

lυ 水准仪或拉线、!让E

5 经纬仪或吊线、尺量

10 经纬仪或吊线、尺量

rl'心位置 2 尺量
←一一

预埋}也脚 f页标芮 十 20. 0 水准仪或作线、尺量
←一一…

螺栓 中心lIti 士 2 尺量

#号iJ:度 b 吊线、 J{量

'1'心线 {il'窗L 10 尺最
卜-一

预I型地脚 i\:tl IiJI( 才 [ 20. 0 尺 ffr
卜一一一一 -

螺栓孔 ì~J兑 卡 20. 0 尺垦

手 w支 "/100 Fl三 10 吊线、尺盈

•1- iF心线位置 口 尺贵

预土电 I币动
标高 211. () 水准仪或投线、尺量

地11均螺栓

针li饭
f背梢i74饭于主主!支 飞;j 内 J{ 、塞R.!IT ì则

带蝶纹fLW，\饭平整!斐 7 直尺、塞尺量训

注 1 检白二人栏标、中心线位自 Ilt. 应沿纵、横两个厅向 ì9ll1 量，并取其中偏差的较

大值。

2 "为预埋地l问螺价fL孔汹~. J单位为 n1n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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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装配式结构分项工程

9.1 一般规定

9. 1. 1 装配式结构连接部位及叠合构件挠筑温凝土之前，应进

行隐蔽t程验收。隐敲t程验收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1昆凝土粗糙面的质量，键槽的尺寸、数量、位置;

2 钢筋的牌号、规格、数量、位置、间距，植筋弯钩的弯

折角度及平直段长度;

3 钢筋的连接方式、接头位置、接头数量、接头面积百分

丰、搭接长度、锚固方式及锚固长度;

4 预埋件、预罔管线的规格、数量、位置。

9. 1. 2 装配式结构的接缝施工质量及防水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9.2 预制构件

主控项目

9.2.1 预制构件的质量应符合木规范、同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和设计的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或质量验收记录。

9.2.2 专业企业生产的预制构件进场时，预制构件结构性能检

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梁板类简支受弯预制构件进场时应进行结构性能检验.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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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构性能检验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有关规定及

设计的要求，检验要求和试验方法应符合本规也附录



B 的规定。

2) 钢筋jfi凝土构件和允许出现裂缝的顶应力氓凝土构件应

进行承载力、挠度和裂缝宽度检验;不允许出现裂缝的

顶应力、混凝土构件应进行承载力、挠度和抗裂检验。

3) 对大型向件及有可靠应用经验的构件.可只进行裂缝

宽度、抗裂和挠度检验。

4) 对使用数量较少的构件，主可能提供可靠依据时，可不

进行结构性能检验。

2 对其他预制构件，除设计有专门要求外，进场时可不做

结构性能检验。

3 对进场时不做结构性能检验的预制构件，应采取下列

措施:

1)施工单位或监理单位代表应驻厂监督生产过程。

2) 吁无驻厂监督时，预制构件进场时应对其主要受力钢

筋数量、规格、间距、保护层厚度及诅凝土强度等进

行实体检验。

检验数量:同一类型预制构件不超过 1000 个为一批，每批

随机抽取 1 个构件进行结构性能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结构性能检验报告或实体检验报告。

注..间类型"是指同一钢种、问 :昆凝土强度等级、同一生产丁:艺相

同今结构形式。抽取预制构件时.在从设计荷载最大、受力最不利或'L产

数量最多的预制构件中抽取。

9.2.3 预制构件的外观质量不应有严重缺陷，且不应有影响结

构性能和安装、使用功能的尺寸偏差。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架，尺量;检查处理记录。

9.2.4 预制构件上的预埋件、顶留插筋、预埋管线寺的规格和

数量以及预留孔、预留洞的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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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

9.2.5 顽制构件所有标识。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力'法:观察。

9.2.6 预制构件的外现质量不应有一般缺陷。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处理记录。

9.2.7 预制构件尺寸偏差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9. 2. 7 的规定;

出计有专门规定时，尚应符合设计业求。施工过程中临时使用的

预埋件，其中心线位置允许偏差可取表 9. 2. 7 巾规定数值的

2 倍。

检查数量:同‘类型的构件，不超过 100 个为一批，母批应

抽查构件数量的 5% ，且不应少于 3 个。

表 9.2.7 预制构件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Jiff 目
元 ì'r:偏差

检验方法
(rnm) 

楼板、 <12m 士 5

梁、柱、 二三 12m 且<18m +10 
长度

俯架
}'(_11: 

主18m 士 20

墙饭 士，1

宽度、 楼恨、梁、柱、和架 土5 )-:_ L注-~由反中，:;fj.

高(厚) 取其中偏差绝对值

度 墙板 上 1 较大处

表面 楼板、梁、性、墙扳内表面 飞) 2m 靠尺和

平整度 i尚阪外表面 3 塞!吐量测

楼饭、梁、柱 L厅50 且4 二二 o 机线、 tu(_量测
侧向弯曲

最大侧 r:'Ji与 1H1处墙板、构架 L! 1000 川.<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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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2.7

」贝 H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mm) 

楼饭 L!750 调平尺在
翘IUI

两端量i且~墙饭 L! 1000 

楼板 10 
尺量两个

对角线
对角线墙板 b 

巾心线位置 b 

阳i 留孔 尺量
孔尺寸 士5

中J心线位置 10 
侦留洞 J"{量

洞~ 1 尺寸、深度 工 10

TI)jJ:i理 t反中心线位置 5 

←一-一一
预埋极与混凝土而平面高差 吼一5

顶埋螺栓 2 

预埋件 预士甲螺栓外露长度 十 10 ， ~5 尺量

T页:I:'l! l~筒、螺母中心线位置 2 

fa!!哩套简、螺付与混凝土
工5

面平面高差

叶1 ，[j、线位置 5 
预留插销 J(最

外17&长度 十 10 ， - 5 

巾，伫线位置 户。

• 

f建槽 长度、宽度 士马 尺量

深度 十 10

注: 1 1. fJ构件 K度.单位为 nlln;

2 检查中心线、螺栓和IL道有f. ïtî. 偏 JL时，沿纵、检两个 }f向量测，并取其中

偏差较大lfL

11 



9.2.8 预制构件的粗糙面的质量及键槽的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9.3 安装与连接

主控项目

9.3.1 预制构件临时间定措施应符合施工方案的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9.3.2 钢筋采用套筒灌浆连接时，灌浆应饱满、密实，其材料

及连接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行业标准《钢筋套筒灌浆连接应用技

术规程)) JGJ 355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国家现行行业标准《钢筋套筒灌浆连接应用技

术规程)) JGJ 355 的规主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灌浆记录及相关检验

报告。

9.3.3 钢筋采用焊接连接时，其接头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JGJ 18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现行行业标准《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JGJ 18 
的有关规定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及平行加工试件的检验

报告。

9.3.4 钢筋采用机械连接时，其接头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 JGJ 107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现行行业标准《钢筋帆械连接技术规程)) JGJ 
107 的规定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施工记录及平行加工试件的

检验报告。

9.3.5 预制构件采用焊接、螺栓连接等连接方式时，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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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及施工质量应符合同家现行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 ìì GB 50205 和《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ìì JGJ 18 的相关

规定。

检查数量:按同家现行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 ìì GB 50205 手rJ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ìì JGJ 18 的规定确

定。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及平行加工试件的检验报告。

9.3.6 装配式结构采用现浇泪凝土连接构件时，构件连接处后

浇混凝士的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本规范第 7.4.1 条的规定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泪凝士强度试验报告。

9.3.7 装配式结构施工后，其外观质量不应有严重缺陷，且不

应有影响结构性能和安装、使用功能的尺寸偏差。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量测;检查处理记录。

一般项目

9.3.8 装配式结构施工后，其外观质量不应有一般缺陷。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处理记录。

9.3.9 装配式结构施工后，预制构件位置、尺寸偏差及检验方

法应符合设计要求;吁设计元具体要求时，应符合表 9. 3. 9 的规

定。预制构件与现浇结构连接部位的表面平整度应符合表 9.3.9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楼层、结构缝或施工段划分检验批。在同一检

验批内，对梁、柱和独立基础.应抽查构件数量的 10% ，且不

应少于 3 件:对墙和板，应按有代表性的自然间抽查 10% ，且

不应少于 3 间;对大空间结构.墙可按相邻轴线间高度 5m 左右

划分检查面，板可按纵、横轴线划分检查面，抽查 10% ，且均

不应少于 3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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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9 装配式结构构件位置和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 目
允许偏差

怜验方法
(m1l1) 

构件轴线 竖向构件(柱、墙板、和知) H 约纬仪

位置 水平构件(梁、楼板) " 
反!吐量

卡一

标i骂
梁、柱、墙板 水准:仪旦旦

士:)

楼板底面或顶面 .Frt~ 、尺垦;

构件垂 柱、墙板安装 三Gm 5 

τ纬!引直度 后的高度 >6m 10 吊线、

构件倾斜度 梁、构架
经纬

5 
吊线、 )..;_f量

梁、楼板 外露 3 

相邻构件 底面 不外露 二rn 靠尺和l

于整度 外露 茶尺f量测
柱、墙板

不外露 H 

十iJ{中搁l'î l二度 梁、板 !_ 1!1 1过址

支座、支垫
板、梁、柱、墙板、析了架 j吐量10 

中心位置

墙板接缝宽度 ::!::5 )..;_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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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

10.1 结构实体检验

10. 1. 1 对涉及混凝土结构安全的有代表性的部位应进行结构实

体检验。结构实体检斡应包括混凝土强度、钢筋保护层厚度、结

构位置 l与尺寸偏差以及合同约定的项目;必要时可检验其他

项目。

结构实体检验应由监理单位组织施工单位实施，并见证实施

过程。施工单位应制定结构实体检验专项方案，并经监理单位审

核批准后实施。除结构位置与尺寸偏差外的结构实体检验项目，

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完成。

10. 1. 2 结构实体棍凝土强度应按不同强度等级分别检验，检验

方法官采用同条件养护试件方法;当未取得同条件养护试件强度

或同条件养护试件强度不符合要求时，可采用回弹取芯法进行

检验。

结构实体混凝土同条件养护试件强度检验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C 的规定;结构实体混凝土回弹取芯法强度检验应符合本规范

附录 D 的规定。

?昆凝土强度检验时的等效养护龄期可取日平均温度逐日累计

达到 600 0C • d 时所对应的龄期，且不应小于 14d。日平均温度

为 OOC及以下的龄期不计人。

冬期施工时，等效养护龄期计算时温度可取结构构件实际养

护温度，也可根据结构构件的实际养护条件，按照同条件养护试

件强度与在标准养护条件下 28d 龄期试件强度相等的原则由监

理、施工等各方共同确定。

10. 1. 3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验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E 的规定。

10. 1. 4 结构位置与尺寸偏差检验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F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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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 5 结构实体检验中，当混凝士强度或钢筋保护层厚度检验

结果不满足要求时，应委托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按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进行检测。

10.2 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验收

10.2.1 ?昆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所含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应合格;

2 应有完整的质量控制资料;

3 观感质量验收应合格;

4 结构实体检验结果应符合本规范第 10. 1 节的要求。

10.2.2 当混凝土结构施工质量不符合要求时，应按下列规定进

行处理:

1 经返工、返修或更换构件、部件的，应重新进行验收;

2 经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检测鉴定达到

设计要求的，应予以验收;

3 经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检测鉴定达不

到设计要求，但经原设计单位核算并确认仍可满足结构安全和使

用功能的，可予以验收;

4 经返修或加固处理能够满足结构可靠性要求的，可根据

技术处理方案和协商文件进行验收。

10.2.3 ?I昆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时，应提供下列文

件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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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变更文件;

2 原材料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3 预拌氓凝土的质量证明文件;

4 ?昆凝土、灌浆料的性能检验报告;

5 钢筋接头的试验报告;

6 预制构件的质量证明文件和安装验收记录;

7 预应力筋用锚具、连接器的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



报主仨­r-, , 

8 顶应力筋去装、张拉的检验记录;

9 钢筋套筒撵浆连接及预应力孔道灌浆记录:

10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11 1昆凝土工程施工记录;

12 Y昆凝士ì.l-U中的试验报告:

13 分项 E程验收记录;

14 结构实体检验记录;

lS _L程的重大质量问题的处理方案和验收记录;
16 其他必要的文件和记录。

]0, 2.4 泪凝土结向工程子分部[程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后，应按

有关规定将验收文件存档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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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质量验收记录

A.O.l 检验批质量验收可按表 A. 0.1 记录。

表 A. 0.1 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编号:

单位(子单位) 分部(子分部) 分i时 rf'j'

丁-程名称 T秤名称 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怜!阶批斗￥fif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Jff!U
负责人 tQ'阶 ilt ì\jí 作

施工依据 4命收依据 1 

验收项 FJ
设计要求反

样才"总数
的小 J实阳、

价 áìc5K
检查

规也规定 抽样数iif 约果

l 

2 

主
3 

控 4 
项 ;丁

同
6 

7 

8 

1 

2 
般
项
曰 4 

5 

施工单位 专业「长:
检查结果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fl H 

监理单位
专业监JI{! U'冒师.

验收结论 q JJ 日

48 



A.O.2 分项 I~程质量验收可按表A. O. 2 记录。

表 A.O.2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编号:

单位(子单位) 分部(子分部)
丁程名称 l 稳名称

分项干程数量 检验批数量

施 r单位 项口负责人
项目技术
负责人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
分包内容项目负责人

序号
检验批 检验批

部位/12<段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名称 容量 检查结果 验收结论

2 

3 

3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说明:

施丁单位

检-öt结果 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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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3 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可按表 A. O. 3 记录。

表 A.O.3 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编号:

哨位(子单位) 分J!íî l' 轩

仁硅名称 数hf

施T单位 项目负责人
技术(质量)

负责人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

分包内容
负责人

序号 分项工程名称 检验批数量 施工单位检查结果
监理单位

验收结论

1 钢筋分项工院

? 预应力分项工程

混凝土分项工程

4 现1尧结构分项T程

飞俨) 装配式结构汁项工程

质量控制资料

结构实体检验报告

观感质量检验结果

生，击-，、

合

验

收

结

论

施|单位 设计单位 \\~f理单位

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总监理工程师:

年月 I1 年月 日 年川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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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受弯预制构件结构性能检验

8.1 检验要求

8. 1. 1 预制构件的承载力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与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

规定进行检验时，应满足下式的要求:

y: 二三 Yo[YuJ (B.1. 1-1) 

式中:刘 构件的承载力检验系数实测值，即试件的荷载实测

值与荷载设计值(均包括自重)的比值;

YO 结构重要性系数，按设计要求的结构等级确定，当

无专门要求时取1. 0; 

[YuJ 一-构件的承载力检验系数允许值，按表 B. 1. 1 取用。

2 当按构件实配钢筋进行承载力检验时，应满足下式的

要求:

γ:: 二三 Yo 币[γuJ (B. 1. 1-2) 

式中:平 构件承载力检验修正系数，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昆

受力情况

受弯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按实配钢筋的承载力

计算确定。

表 B. 1. 1 构件的承载力检验系数允许值

达到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检验标志 [YuJ 

受:lìi.主筋处的最 有屈服点热轧钢筋 1. 20 

大裂缝宽度达到
]. Jmnl; 戎挠度达 无屈服点钢筋(钢丝、钢绞线、

1. 35 
到跨度的 1/50 冷加I钢筋、无屈服点热轧钢筋)

有屈服点热轧钢筋 1. 30 
受 FF- Þ( 混凝土

破坏 无屈服点钢筋(钢丝、钢绞线、
1. 50 

冷加T钢筋、无屈服点热轧钢筋)

受拉主筋拉断 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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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已.1. 1

受力情况 达到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价 'J吁非114、 [YuJ 

腹部斜裂缝达到1. 5mm，或斜裂缝末喘受n~ì昆凝上剪
J. .llJ 

!王破坏

受弯构件

的受剪
i告斜截面混凝土斜压、斜拉破坏;受tÎ':主筋 {nì品j 部l1'f

1. 55 
脱或英{也锚阁破坏

叠合构件要合面、揉搓处 1. 45 

8.1.2 预制构件的挠度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吁按现行国家标准 (0昆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周

定的挠度允许值进行检验时，应满足下式的安求:

";三二 [asJ (B. 1. 2-1) 

式中:〈 在检验用荷载标准组合值或荷载准永久组合值作用

下的构件捷度实测值;

[asJ 一一一挠度检验允许值，按本规范第 B. 1. 3 条的有关上见定

计算。

2 可按构件实配钢筋进行挠度检验或仅检验构件的挠度、

抗裂或裂缝宽度时，应满足下式的要求:

a 豆1. 2α; 他.1. 2-2)

〈应同时满足公式(且1. 2-1)的要求。

式中 :α; 在检验用荷载标准组合值或荷载准永久组合值作用

下，按实配钢筋确定的构件短期挠度计算值，战现

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确定。

8. 1. 3 掩度检验允许值 [αj 应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按荷载准永久组合值计算钢筋;昆凝土受弯构件

[aJ = [a rJ /e CB. 1. 3-1) 

搜荷载标准、组合值计算预应力;昆凝土受弯构件

[aJ =. Æ / n 吟、 l iIÆ [ar J (B. 1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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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 k 按荷载标准组合值计算的弯矩值;

Mq 按荷载J在水久组合值计算的弯矩值;

。 考虑Wf载长期效应组合对挠度增大的影响系数，

按现行同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确定;

[arJ 受弯向件的挠!主限值，按现行国家标准什昆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确定。

B. 1. "' 预制构件的抗裂检!院应满足公式也. 1. 4-1)的要求:

拭去「γcrJ (13. 1. 4- ]) 

+yf'k [y"JτO. 95 旦一一一
σ【k

(13.1. 4-2) 

式中 :yfr 一构件的抗裂检验系数实 ìv!ù值，即试件的开裂荷载

实测{血与检验用荷载标准组合值(均包括自重)

的比值;

[ y" J 构件的抗裂检验系数允许值;

σP' 由预加力产生的构件抗拉边缘混凝土法向应力值，

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士结构设计规范)) GB 

S0010 确定;

y-~tfUm:十构件截面抵抗矩塑性影响系数，按现行国

家标准《混凝士结构设计规范 ìì (忑 50010 确定;

ftk 混凝土抗拉强度标准值 1

σ，.k 按荷载标准组合值i十算的构件抗拉边缘混凝土法

向应力值，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 GB 50010 确定。

B. 1. 5 预制悔件的裂缝宽度检验应满足下式的坚求:

14 mx 豆 [WmaxJ (13. 1. 5) 

式中:叫.川 在检验用荷载标准组合值或荷载准永久组合值

作用下.受拉主筋处的最大裂缝宽度实测值;

[W叭'飞川:

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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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1. 5 构件的最大裂缝宽度允许值 (mm)

设计要求的最大裂缝宽度限值

[WmexJ 

B. 1. 6 预制构件结构性能检验的合格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吁预制构件结构性能的全部检验结果均满足本规范第

B. 1. 1 条~第 B. 1. 5 条的检验要求时，该批构件可判为合格;

2 当预制构件的检验结果不满足第 1 款的要求，但又能满

足第二次检验指标要求时，可再抽两个预制构件进行二次检验。

第二次检验指标，对承载力及抗裂检验系数的允许值应取本规范

第 B. 1. 1 条和第 B. 1. 4 条规定的允许值减 0.05; 对挠度的允许

值应取本规范第 B. 1. 3 条规定允许值的1. 10 倍;

3 吁进行二次检验时，如第一个检验的预制构件的全部检

验结果均满足本规范第 B. 1. 1 条~第 B. 1. 5 条的要求， i亥批构

件可判为合格;如两个预制构件的全部检验结果均满足第二次检

验指标的要求，该批构件也可判为合格。

B.2 检验方法

B.2.1 进行结构性能检验时的试验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试验场地的温度应在 OOC 以上;

2 蒸汽养护后的构件应在冷却至常温后进行试验;

3 预制构件的?昆凝土强度应达到设计强度的 100% 以上;

4 构件在试验前应量测其实际尺寸，并检查构件表面，所

有的缺陷和裂缝应在构件上标出;

5 试验用的加荷设备及量测仪表应预先进行标定或校准。

B. 2. 2 试验预制构件的支承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板、梁和析了架等简支构件，试验时应一端采用较支承，

另一端采用滚动支承。按支承可采用角钢、半圆型钢或焊于钢板

上的圆钢，滚动支承可采用圆钢;

2 对四边简支或四角简支的双向板，其支承方式应保证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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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处构件能自由转动，支承面可相对水平移动;

3 当试验的构件承受较大集中力或支座反力时，应对立乐

部分进行局部雯'F巨承载力验算;

4 构件与支承面应紧密接触;钢垫板与构件、钢垫板与主;

墩间.宜铺砂浆垫平;

5 梅件支承的中心线位置应符合设计的要求。

B.2.3 试验荷载布置应符合设叶的要求。当荷载布置不能完全

与设计的要求相符时，应按荷载效应等效的原则换算，并应计入

荷载布置改变后对构件其他部位的不利影响。

B. 2. 4 加载方式应根据设计加载要求、构件类型及设备等条件

选择。当按不同形式荷载组合进行加载试验时，各种荷载应按比

例增加，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荷重块加载呵用于均布加载试验。荷重块应按区格成垛

堆放，垛与垛之间的间隙不宜小于 100mm. 荷重块的最大边长

不宜大于 500mm 。

2 千斤顶加载可J-H于集中加载试验。集中加载可采用分自己

梁系统实现多点加载。千斤顶的加载值宜采用荷载传感器量测，

也可采用油压表量ìNlj 0 

3 梁或和架口I采用水平对顶加荷方法，此时构件应垫平且

不应妨碍构件在水平方向的位移。梁也可采用竖直对顶的1m付

方法。

4 当屋架仅作挠度、抗裂或裂缝宽度检验时，可将两榻屋

架并列，安放崖面板后进行加载试验。

B.2.5 加载过程应符合下列规志:

1 预制构件应分级加载。当荷载小于标准荷载时，每级荷

载不应大于标准荷载值的 20% ;当荷载大于标准荷载时，每级

荷载不应大于标准荷载值的 10% ;当荷载接近抗裂检验荷载值

时，每级荷载不应大于标准荷载值的 5%; 当荷载接近承载力检

验荷载值时，每级荷载不应大于荷载设计值的 5%;

2 试验设备重量及预制构件自重应作为第一次加载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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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3 试验前宜对预制构件进行预压，以检查试验装置的工作

是否正常，但由防止构件困预压而开裂;

4 对仅作挠度、抗裂或裂缝宽度检验的构件应分级卸载。

B. 2. 6 每级加载完成后，应持续 lOmin ~ 15min: 在标准荷载

作用下， ，r;世持续 30min o 在持续时间内，应观察裂缝的出现和开

展，以及制筋有无滑移等;在持续时间结束时.应观辛苦并记录各

项读数 υ

B.2.7 迫行承载力检验时，应加载至预制构件 lH现本规市表

B. 1. 1 所列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检斡标志之→后结束试盼 ζ 巧在

规定的荷载持续时间内 :U~见上述检驹标志之一时，应取才"i'，足两载

值与前一级荷载值的平均值作为其承载力检听荷载实1y!IJ值;当在

规定的荷载拮续时间结束后出现 l--_J主检验标志之.~，t ，应取本级

荷载值作为其承载力检验荷载实ìÐ! IJ 值。

B.2.8 挠度量测应符合下刑规定:

1 挠度可采用百分表、位移传感器、水平仪等进行观测 ο

接近破坏阶段的捷度，可采用水平仪或拉线、直f~~~;测量。

2 试验时，应量测构件跨巾位移和支座沉|白。对宽度较大

的构件，应;在:每一量测截面的两边或阅肋布置测，111. 并取其量测

结果的平均值作为该处的位千多。

3 当试斡荷载竖直向下作用时，对水平放置的试件，在各

级荷载下的跨中挠度实测值应按下罗IJ公式计算:
()飞1)

a , μq 寸一"民 CB. 2. 8-1) 

CB. 2. 8一2)a q 工 UL 一 ÷(υ" 十 u'; ) 

M
叫
一Mm

一
一

CB. 2. 8-3) 

式中:叫) 全部荷载作用下构件跨巾的挠度实洲值， mm; 

4; 一一外加试验荷载作用 F构件跨中的战度实溃。值 ， mm; 

构件自重及加荷设备重产生的跨中挠度值，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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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加试验荷载作用下构件跨中的位移实测值， nlnl; 

ul , TY: 外加试验荷载作用下构件左、右端支座沉陷的实测

{自 ， mlTI; 

Mg 向件自重和加荷设备重产生的跨中弯矩值， kN. m; 

M J, 从外加试验荷载开始至构件出现裂缝的前一级荷载

为止的外加荷载产生的跨中弯矩值， kN. m; 

"i; 一从外加试验荷载汗始至构件出现裂缝的前一级荷载

为止的外加荷载产生的跨 11 1挠度实测值 ， mn10 

4 当采用等效集中力加载模拟均布荷载进行试验时，挠度

实测值应乘以修正系数￠。当采用1分点加载时￠可*0.98; 当
采用其他形式集中力加载时'Ý;应经计算确定。
B.2.9 裂缝观测应符合F歹IJ规定:

1 观察裂缝出现可采用放犬镜。试验中未能及时观察到正

截面裂缝的出现时，可取荷载→挠度曲线上第一弯转段两端点切

线的交点的荷载值作为构作的开裂荷载实测值;

2 在对构件进行抗裂检斡时，当在规定的荷载持续时间内

出现裂缝时.应取尔级荷载值与前一级荷载值的平均值作为其开

裂荷载实测值;当在规定的荷载持续时间结束后出现裂缝时，应
取本级荷载值作为其开裂荷载实测值;

3 裂缝宽度宜采用精度为 O.05mm 的刻度放大镜等仪器进

行观测，也可采用满足精度要求的裂缝检验卡进行观测;

4 对正截面裂缝，应量测受拉主筋处的最大裂缝宽度;对

斜截面i裂缝，应量测腹部斜裂缝的最大裂缝宽度。当确定受弯构

件受1V:主筋处的裂缝宽度时，应在构件侧面[量ì9J1J 。

B.2.10 试验时应采用安全防护措施，并附符合下列规定:

1 试验的加荷设备、支架、支墩等，应有足够的承载力安

全储备;

2 试验屋架等大EU构件时，应根据设计要求设置侧向支承;

侧向支承应不妨碍构件在其平|面内的{立移;

3 试验过程巾应采取安全措施保护试验人员和试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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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B. 2. 11 试验报告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试验报告内容应包括试验背景、试验方案、试验记录、

检验结论等，不得有漏项缺检;

2 试验报告中的原始数据和观察记录应真实、准确，不得

任意涂抹篡改;

3 试验报告宜在试验现场完成，并应及时审核、签字、盖

章、登记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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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结构实体混凝土同条件

养护试件强度检验

C. 0.1 同条件养护试件的取样和留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条件养护试件所对应的结构构件或结构部位，应由施

工、监理等各方共同选定，且同条件养护试件的取样宜均匀分布

于工程施工周期内;

2 同条件养护试件应在混凝土烧筑人模处见ìiE取样;

3 同条件养护试件应留置在靠近相应结构构件的适当位置，

并应采取相同的养护方法;

4 同一强度等级的同条件养护试件不宜少于 10 组，且不应

少于 3 组。每连续两层楼取样不应少于 1 组;每 2000m3取样不

得少于一组。

C.0.2 每组同条件养护试件的强度值应根据强度试验结果按现

行国家标准《普通氓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1 

的规定确定。

C. O. 3 对同一强度等级的同条件养护试件，其强度值应除以

0.88 后按现行国家标准。昆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GB/T 

50107 的有关规寇进行评定，评定结果符合要求时可判结构实体

混凝土强度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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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结构实体混凝土回弹-取芯法强度检验

D.O.l 回弹构件的抽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出凝土强度等级的柱、梁、墙、板，抽取梅件最小
数量应符合表 D. 0.1 的规定，并应均匀分布;

2 不宜抽取截面高度小于 300mm 的梁和边长小于 300mm

的柱。

表 D.O.l 回弹构件抽取最小数量

构件总数量 最小抽样数量

20 以卡 全数

20~ 150 zo 
1 :í l~280 26 

281 ~500 1(1 

51)] ~ 120() 64 

1201 ~3200 }(}(I 

D.0.2 每个构件应选取不少 f5 个测区进行凹弹检测及回弹值

计算.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回弹法检测由凝土抗压强度技术

规程>> JGJ/T 23 对单个构件检测的有关规定。楼板构件的回弹
宜在根底进行。

D.0.3 对同一强度等级的泪凝土，应将每个构件 5 个测K中的

最小测M平均回弹值进行排序，并在其最小的 3 个测 l主各钻取 1

个芯祥。芯样应采用带水冷却装置的薄噎空心钻钻取.其直住宜
为 lOOmm，且不宜小于1日凝士骨料最大和:径的 3 倍。

D.0.4 芯样试件的端部宜采用环氧胶泥或聚合物水泥砂浆补
平，也可采用硫黄胶泥修补。加工后芯样试件的尺寸偏差与外观

质量应符合下列现运:

1 志样试件的高度与直径之比实测值不应IJ 、 r O. 95. 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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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大于1. 05; 

2 沿芯样高度的任一直径与其平均值之差不应大于 2mm;

3 ，ι 样试件端面的不平整度在 lωmm 长度内不应大

于 O.lmm;

4 芯样试件端面与轴线的不垂直度不应大于 1 0 ;

5 芯样不应有裂缝、缺陷及钢筋等杂物。

D.O.5 J忘样试件尺寸的量测应符合F列规定:

1 应采用游标卡尺在芯样试件中部互相垂直的两个位置测

量直径.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芯样试件的直径，精确至 O.lmm;

2 应采用钢板J\.测量芯样试件的高度，精确至 1mm;

3 垂直度应采用游标量角器测量iE样试件两个端线与轴线

的夹角，精确至 O. 10
; 

4 平型度应采fH钢板尺戒角尺紧靠在iEJ悖试件端面上，一

面转动钢板尺，一面用塞尺测量钢板尺与芯样试件端面之间的缝

隙;也可采用其他专用设备测量。

D.O.6 ，芯样试件院接班行国家标准《普i且由凝土力学性能试验

方法标准>> C;B/T 50081 中圆柱体试件的规定进行抗压强度

试验。

D.O.7 对同一强度非坡的混凝土.当符合 F列规定时，结构实

体说凝土强度可判为合格:

1 二个Jti样的抗月二强度算术平均值不小于设计要求的混凝

土强度等级值的 88 川;

2 二，个JEJ样抗压强度的最小恒不小于设计要求的混凝土强

度等级值的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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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结构实体钢筋保护层厚度检验

E.O.l 结构实体钢筋保护层厚度检验构件的选取应均匀分布­
)i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非悬桃梁板类构件，应各抽取构件数量的 2%且不少

于 5 个构件进行检验ο

2 对悬挑梁，应抽取构件数量的 5%且不少于 10 个构件进

行检验;当悬挑梁数量少于 10 个时，应全数检验。

3 对悬挑板，应抽取构件数量的 10%且不少于 20 个构件

进行检验;当悬挑板数量少于 20 个时，应全数检验。

E. O. 2 对选定的梁类构件，应对全部纵向受力钢筋的保护层厚
度进行检验;对选定的根类构件，应抽取不少于 6 根纵向受力钢

筋的保护层厚度进行检验。对每根钢筋，应选择有代表性的不同

部位量测 3 点取平均值。

E.O.3 钢筋保护层厚度的检验，可采用非破损或局部破损的方
法，也可采用非破损方法并用局部破损方法进行校准。当采用非

破损方法检验时，所使用的检测仪器应经过计量检验，检测操作

应符合相应规程的规定。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革命的检测误差不应大于 1mm。

E.O.4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验时，纵向受力钢筋保护层厚度的允
许偏差应符合表 E. O. 4 的规定。

表E. 0." 结构实体纵向受力钢筋保护层厚度的允许偏差
型
一吵

吵
一
梁
一
板

』
副
司
一

允许偏差 (mm)

十 8 ， ~-5 

1-] O. • 7 

E.O.5 梁类、中反类构件纵向受力钢筋的保护层厚度山分别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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斡~佳，并应符合F列规定:

1 1全部钢筋保护层厚度检验的合格率为 90%及以上时，

可判为合格;

2 吁全部钢筋保护层厚度检验的合格率小于 90%但不小于

80%时，可再抽取相同数量的构件进行检验;写按两次抽样总和

计算的合格率为 90%及以仁时，仍可判为合格;

3 每次抽样检验结果中不合格点的最大偏差均不应大于本

规范附录 E. O. 4 条规定允许偏差的1. 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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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结构实体位置与尺寸偏差检验

F.O.l 结构实体位置与尺寸偏差检斡构件的选取应均匀分布.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梁、柱应抽取构件数量的 1% ，且不应少于 3 个构件;

2 墙、板应按有代表性的自然 rn] 抽取 l 川，且不应少于

3 间;

3 层高应按有代表性的白然间抽沓 1%. 且不应少 f3 间。

F.O.2 对选定的构件，检验项目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F.O.2 的

规定，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应符合本规范;表 8. 3. 2 和表 9.3.9 的

规定，精确至 lmm。

表卫 0.2 结构实体位置与尺寸偏差检验项目及检验方法

项 U 检验 H ìt 

柱截商尺寸 选取柱的一边量调1)柱中部、下部放其他前I{ÎÎ. ，以 1 点平均值 | 

柱葬在l交 i什两个方向分别:lJt ìyli) .取较大的

墙厚 墙身巾部量测丸，足，取平均值; ìWI) }.':i, I可距不阶小于 1m

1块i乌
世测-Iml)泣跨中及两个距离支叫人 O.lm 'lJ::.取 :j ， 1 ，1，(干?均值; J才

测值可取腹板高度1m上此处俊饭的主(测 JJ;i j支

号、姚板取距离支f坐飞1.1m 处‘ ijt宽度为 1{'1 取包J吕巾.c.、位置在内

饭厚 的随机 3 点取平均值 3 其他楼饭， :(I: J'iJ →对角线 l 娃iW) l'问攻距

离两端各 O.lm 处.取 3 点平均{自

层高
与板厚iJJllLs~、相同，土重测板顶主二LJ三楼饭饭j版 1争高，层高居洲值

为净高与饭厚之和，取 3 }.'人平均值

F.O.3 墙厚、版厚、层高的检验可采周非破损葫局部破损的方

法，也可采用非破损方法并用局部破损方法进行校准。 当采用非

破损方法检验时，所使用的检测仪器应经过计量检验.检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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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同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F.O.4 结构实体位置与尺寸偏差项目应分别进行验收，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当检验项目的合格率为 80%及以上时，可判为合格;

2 当检验项目的合格率小于 80%但不小于 70%时，可再抽

取相同数量的悔件进行检验;当按两次抽样总和计算的合格率为

80%及以上时，仍可判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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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i司采用"应";反而词采用"不应"是"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允许时肯先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

"可"。

2 本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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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ß 50204 - 2015 

条文说明



修订说明

<<1昆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 - 2015 经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4 年 12 月 31 日以第 705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是在《棍凝士结构丁.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 - 2002 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参编单位是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城建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提凝土分公司、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总站、上

海市第一建筑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一工程局第五建筑公司、同

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同人民解放军工程质量监督总

站、北京市建委开发办公室，主要起草人员是徐有邻、程志军、

白生翔、韩素芳、艾永祥、李东彬、张元勃、路来军、马兴宝、

高小旺、马洪畔、蒋寅、彭尚银、周磊坚、瞿传明。

本规范修订过程中，修订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

我国工程建设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同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

标准，许多单位和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试验和研究，为本次修

订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01昆凝士结构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修订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

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

了说明，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但是，本

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

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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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编制本规程的目的是为了统一棍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

的验收，保证工程施工质量。

1. 0.2 本规程的适用范罔为建筑工程的混凝士结构t程，包括

现浇渴凝土结构和装配式由凝土结构。

对于轻骨料i昆凝士结构及特殊棍凝土结构.其混凝土分项工

程施T.技术有所不|司，但其验收仍可按本规也各章的有关规定执

行;吁针对轩骨料i昆凝土及特殊混凝土的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有专

门的验收要求时，尚应符合同家现行有关标准的有关规定。

对于地基与基础分部1".程中的1昆凝土基础子分部 r程，以及

主体结构分部工程中的型钢混凝土结构、钢管混凝土结构、砌体

结构等手分部工程-其模版、钢筋、预应力、?屁凝土等分项工程

的验收可按本规范执行。

顶拌混凝土生产、预市IJ构件生产、钢筋加[等场外施工除应

符合国家现行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外，也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

1. O. 3 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0 -

2013 规定了建筑工程各专业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编制的统一

准则， i亥规?也是建筑工程质量验收的基础性标准，是各类工程质

量验收规范编制的基础和依据。网此，执行本规范时.尚应遵守

该标准的相呆规定。

?昆凝土结构施丁丁质量的验收综合性强、牵、涉面广，既有原材

料方面的内容(如水泥、钢筋等) ，也有半成品、成品方面的内

容(如预拌泪凝土、预制构件等) .并与真他施工技术和质量控

制方面的标准密切相关。因此，本规范有规定的应遵照本规范执

行;本规范无规定的应按照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执行。对本

规范未包括的施王过程的质量控制要求，可按《混凝土结构工程

施工规/11)) (出 50666 等同家现行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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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在 2002 版规施的基础上，适当修改后给出本规边有关章节

引用的 12 个术语。

在编写本章术语时，参考了《工程结构设计基本术语标准》

GB/T 50083 等国家标准中的相关术语。
本规范的术语是从1昆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角度赋予

其涵义的。还给出了相应的推荐性英文术语，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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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0.1 本次规范修订，在与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统一标准>> G13 50300 - 2013 进行协调的基础上，不再特走

地列出现浇混凝土结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钢筋?昆凝土结

构、预应力也凝土结构等子分部工程，而是统一为海凝土结构

子分部工程。本条列出了?昆凝土结构工程可能包括的分项工程

和各分项工程划分为检验批的原则，工程验收时可根据王程实

际情况确定棍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包括的分项工程。例如，钢

筋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包括模板、钢筋、油凝土、现由结构

等 4 个分项工程;预应力?昆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在钢筋?昆凝土

结构于分部基础上增加预应力分项工程;对于装配式混凝土结

构子分部工程，尚 1显增加装配式结梅分项工程;对于全部由预

制构件拼装而无现浇混凝土的结构，其子分部工程仅包括装配

式结构一个分项工程。

本规范中"结构缝"系指为避免温度胀缩、地基沉降和地震

中相互碰撞等而在相邻两建筑物或建筑物的两部分之间设置的伸

缩缝、沉降缝和防震缝等的总称。

检验批是工程质量验收的基本单元。检验批通常按下列原则

划分:

1 检验批内质量均匀一致，抽样应符合随机性和真实性的

原则 1

2 贯彻过程控制的原则，按施工次序、便于质量验收和控

制关键工序质量的需要划分检验批。

3. O. 2 本条是对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内容的规定。

模板工程仅作为分项工程验收，旨在确保模板工程的质量，并尽

量避免因模板工程质量问题造成的各类安全事故，对1昆凝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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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分部主程验收来讲.模板不再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不作为说

凝土结构子分部验收的内容。

子分部_l程验收应在各分项工程验收合恪的基础上，进行各

种质量控制资料检查、观感质量验收，以及水土见地第 10. 1 节规

定的结构实体检验。

3.0.3 分项工程的验收是以检验批为基础进行的。分项工程质

量合格的条件是构成分项工程的各检验批验收资料齐全完整，且

各检验批均已验收合格。

3.0.4 本条给出了检验批质量验收合格的条件:主控项目均应

合格，一般项目经抽样检验合格， H 资料完整。检验批的合棉质

量主要取决于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的检验结果。

主控项目是对检验批的基本质量起决定性影响的检验项目，

这种项目的恰斡结果具有再决权。

对采用计数检验的一般项目，本规范要求其合格点率为

80%及以上，且在允许存在的 20% 1)) f的不合格点中不得有严

重缺陷。本规范中少量采用计数检验的一般项目，合格点率要求

为 90%及以上，同时规定不得有严重缺陷，这在本脱范有关章

节中有具体规定。

计数检验的偏差项目作为一般项目作出规定，并不意味着偏

差项目不重要，相反有些质量要求尽管以偏差项目作出规定，但

同样影响结构安全性和耐久性，以及后续的安装或使用功能，因

此，根据其重要性给出了 80川的基本合格点率.以及更高的合

恪点率 90%及以上的规定。户;草缺陷是指对结构构件的受力'性

能，耐久性能或安装要求、使用功能有决定性影响的缺陷。具体

的缺陷严重程度一般很难量化确定，通常需要现场监理、施工单

位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分析判断。

资料检查应包括材料、构配件、器具及半成品等的进场验收

资料、重要工序施工记录、抽样检验报告、隐蔽工程验收记

录等。

资料检查中，重要工序施工记录是过程质量控制的有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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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本规范所指的重要工序，由施工单位根据项目特点，在施工

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中明确，并经监理单位核准。如预应力筋张

拉记录、混凝士养护记录等。

3. O. 5 本条规定了检验批的抽样要求。随机抽取，是指检验批

中的每个样本都具有相同的被抽取到的几率;分布均匀，是指被

抽取的样本在总体样本中的分布应大致均匀;具有代表性，是指

被抽取的样本质量能够代表大多数样本的总体质量状况。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0 - 2013 规定:

明显不合格的个体可不纳入检验批，但应进行处理并重新验收。

在确定检验批时，可按该规定执行。检验批中明显不符合要求的

个体通常可通过目测观察或简单的测试确定，这些个体的检验指

标往往与其他个体存在较大差异，纳入检验批后会增大验收结果

的离散性，影响整体质量水平的客观评价。

3.0.6 本条规定了不合格检验批的处理原则。进场验收不合格

的材料、构配件、器具及半成品不得用于工程中。对混凝土浇筑

前出现的施工质量不合格的检验批，允许返工、返修后重新验

收。对1昆凝土烧筑后出现的施工质量不合格的检验批，通常不易

直接进行返工处理，因此在相关各章中作出处理的规定。

3.0.7 产品进场检验是在出厂合格的前提下进行的抽检工作。

本条规定的目的是降低质量控制的社会成本，并鼓励优质产品进

入工程现场。获得认证的产品，意味着其产品的生产设备、人员

配备、质量管理等环节对质量控制的有效性，产品质量是稳定且

有保证的;连续三.批均一次检验合格，同样体现了产品的质量稳

定性，"一次检验合格"不包括二次抽样复检合格的情况。满足

上述两个条件之~时，其检验批容量可按本规范的有关规定扩大

一倍;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时，也仅扩大一倍。检验批容量扩大一

倍后，抽样比例及抽样最小数量仍按未扩大前的规定执行。然

而，无论是获得认证的产品，还是连续兰次检验均一次合格的产

品，扩大检验批容量后，若出现检验不合格的情况，则应恢复到

扩大前的检验批容量，且该产品在此工程应用中不得再次按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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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扩大检验批容量。

3.0.8 本条规定的目的是解决同一施工单位施工的工程中，同

批进场材料可能用于多个单位工程的情况，避免由于单位工程规

模较小或材料用量较少，出现针对同批材料多次重复验收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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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板分项工程

模板分项工程是对混凝土浇筑成型用的模板及支架的设计、

安装、拆除等一系列技术工作和所完成实体的总称。由于模板及

支架的材料、配件可以周转重复使用.故模板及支架验收时的检

验批划分可根据模板及支架的数量或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数量

确定。

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666 已经

包含有模板拆除的规定，此次修订本着"控制关键E序、谈化一

般过程控制"的原则，删除了原规范中模板拆除的内容。实施中

应注意，模板拆除虽不参与混凝土结构质量验收.但应遵照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666 的有关规定

执行。

4. 1 一般规定

4. 1. 1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

全管理办法)) (建质 [2009J 87 号)的要求和多项现行国家标准

的规定，编制、审查并认真实施施工方案是施工单f主控制模扳工

程质量和安全的基本措施之一。因此本规范将是否按照相关规定

编制施工方案列为验收的一般规定。

模板工程施工方案一般宜包括下列内容:模板及支架的类

型;模板及支架的材料要求;模板及支架的计算书和施工图;模

板及支架安装、拆除相关技术措施;施工安全和应急措施(预

案)、文明施工、环境保护等技术要求。

模板工程施工方案的编制，除应符合相关管理文件的要求

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关于模板工程有多项标

准，如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666 、《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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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模板技术规范)) GB/T 50214，行业标准《建筑施工模板安全

技术规范)) JGJ 162 、《钢框胶合板模板技术规程)) JGJ 96、《液
压爬升模版工程技术规程)) JGJ 195 、《液用滑动模板施工安全技
术规程)) JGJ 65 、《建筑工程大模板技术规程)) JGJ 74 等，均应
遵照执行，并将其要求纳入施工方案中。

模根工程的安全---直是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的重点和难

点。本条专门提出了对"爬升式模板工程、工具式模板工程及高

大模板支架工程的施工方案，应按有关规定进行技术论证"的要

求。本条所称爬升式模板是指滑模、爬模等施工工艺所采用的模

板体系。本条所称工具式模板是指台模等整体装拆、豆豆周转使

用的模板。本条所称高大模板支架是指具备下列四个条件之一的

模板支架了程:支模高度超过 8m. 或构件跨度超过 18m，或施

工总荷载超过 15k\!/mz ，或施工线荷载超过 20kN/m。上述条

件系由《建设工程高大模板支撑系统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导则》

(建质 [2009J 254 号)规定。同外相关规范也有区分塞本模板

工程、特殊模板工程的类似规定。

4. 1. 2 本条给出了模板及支架设计的基本要求，即承载力、同IJ

度和稳罔性必须满足规定要求.且计算时应考虑各种不同的

工况。

模板及支架虽然是施工过程中的临时结构，但其受力情况复

杂，在施工过程中可能遇到多种不同的荷载及其组合，某些荷载

还具有不确定性，故其设计既要符合建筑结构设计的基本要求，

考虑结构形式、荷载大小等，义要结合施工过程的安装、使用和

拆除等各种主要工况进行设计，以保证其安全可靠，在任何一种

可能遇到的工况 F仍具有足够的承载力、刚度和稳、同性。

现行国家标准 4工程结构可革性设计统一标准)) GB 50153 规

定:结构的整体稳固性系指结构在遭遇偶然事件时，仅产生局部

损坏而不致出现与起网不相称的整体性破坏 c 模板及支架的整体

稳固性系指在遭遇不利施了.荷载工况时，不因构造不合理或局部

支撑杆件缺失造成整体胡塌。模板及支架设计时应考虑模板及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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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自重、新浇筑?昆凝士自重、钢筋自重、施工人员及施工设备荷

载、新浇筑1昆凝土对模板的侧压力、混凝土F料产生的冲击荷载、

泵送?昆凝土戎不均匀堆载等因素产生的附加荷载、风荷载等。

各种工况可以理解为各种可能遇到的荷载及其组合。

本条规定直接影响模板及支架的安全，并与1昆凝土结构拖工

质量密切相关，故列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4. l. 3 本规也未将模板皮支架拆除列为验收内容，但考虑到模

板及支架的侨|徐如果措施不吁，也会影响到1昆凝士结构的质量，

故本规也将模根及支架拆除要求作为一般规寇。国家标准《混凝

土结构t程施t规范>> CB 50666 - 2011 第 4. S 节'给出了模板及

支架拆除与维护的基本要求，更详细的拆除要求应在施工方案中

列明。

4.2 模板安装

4.2.1 木条路I模板及支架材料的技术指标提出要求，主要指标

为模板、支架R配件的材质、规格、尺寸及力学性能等。目前常

用的模板及支架材料种类繁多，真规格尺寸、材质和力学性能等

各异，且多为周转重复使用，真质量差异较大。部分材料、配件

的材质、规格尺寸、力学性能等如果不符合要求，将给模板政支

架的质量、安全留F隐患，甚至可能酿成事故，故本条将模板及

支架材料的技术指标作为主拴项目列为进场验收内容。

考虑到现场条件，以及现实中模板及支架材料的租赁、周转

等情况比较复杂，正常情况下的主要检验方法是核查质量证明文

件，并对实物的外观、规格、尺寸进行观察和必要的尺量检查。

当实物的质量差异较大时，宜在检查前进行必要的分类筛选。

本条的尺寸检查包括模板的厚度、平整度等，支架杆件的直

径、壁厚、外观等，连接件的规格、尺寸、重量、外观等，实施

时可根据检验对象进行补充或调整。

4.2.2 本条要求对安装完成后的模板及支架进行验收。现由混

凝士结构的模板及支架类型众多，验收检查的项目和重点也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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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主要类型已有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故要求应按照有关标

准进行验收。

国家有关标准通常给出的是对模板及支架安装的基本不日通用

妻求，安装的详细要求往往由施工方案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规

定，如支架忏件的间距、各种支撑的设置数量、位置等，故本条

规定验收时除了应符合#关标准以外，还应符合施工方案的要

求。主要检验方法内有关标准规定。

4.2.3 后浇带模板及支架由于施工中留置时间较长，不能与相

邻的泪凝土模板及支架同时拆除，且不宜拆除后二次支撑，故制

定施工方案时应考虑独立设置， {，吏 Jt装拆方便，且不影响相邻混

凝土结闹的质量。

4.2.4 在士层上直接安装支架坚杆戎竖向模板，原则上应按照

地基基础设计规范的要求进行设计计算.但施 L中有时被忽视.

个别施工单位甚至将模板竖杆直接支撑在未经处理的普通场地土

上。为此，本条除了要求基士应坚实、平整并应有防水、排水、

预防冻融等措施外，还明确要求基土展载力或密实度应符合施工

方案的要求。施工方案可根据具体情况对基士提出密实度(压实

系数)的要求。验收时应检查七层密实度检测报告、土层承载力

验算或现场检测报告。

基t上支模时应采取防水、排水措施，是指应预先考虑并做

好各项准备，而不能仅靠临时采取应急措施。对于温陷性黄土、

膨胀'陀士和m;胀性土.由于其对水浸戎冻融十分敏感，尤其应该

注意。

土层上支模时竖杆下应设置垫板，是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工程施工规范)) GB 50666 - 2011 规定的重要构造措施，应明确

列入施工方案并加以具体化。对垫板的检查内容主要包括:是否

按照施工方案的妻求设置，垫板的面积是否足够分散坚杆压力.

垫板是否中心承载，竖杆与垫板是杏顶紧，支撑在通长垫板上的

竖杆受力是否均匀等。

4.2.5 本条为保证混凝土成型质量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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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采用何种材料制作的模板，其接缝都应严密，避免漏

浆，但木模极需考虑浇水i显润时的木材膨胀情况。模版内部及与

混凝土的接触面应清理干净，以避免出现麻面、夹渣等缺陷。对

清水也凝土及装饰混凝士，为了使浇筑后的混凝土表面满足设计

效果，宜事先对所使用的模板和浇筑工艺制作样板或进行试验。

4.2.6 隔离剂主要功能为帮助模板顺利脱模，此外还具有保护

泪凝土结构的表面盾量，增加模板的周转使用次数，降低工程戚

本等功能。

阳离剂的品种、性能和涂刷方法应在施工方案中加以规定。

选择隔离开IJ时，应避免使用可能会对混凝士结构受力性能和耐久

性造成不利影响(如对?昆凝土中钢筋具有腐蚀性)的隔离剂，或

影响混凝土表面后期装修(如使用废机油等)的隔离剂。

工程实践巾，吁有条件时，隔离剂宜在支模前涂刷，当受施

工条件限制或支模工艺不同时，也可现场涂刷。现场涂刷隔离剂

容易沾污钢筋、预埋件和;昆凝土接搓处，可能会对泪凝土结构受

力性能造成不利影响，故应采取适当措施加以避免。

本条验收内容为两项，即:隔离剂的品种、性能和隔离剂的

涂刷质量。前者主要检查隔离剂质量证明文件以判定其品种、性

能等是否符合要求，是再可能影响结构性能及装饰施工，是否可

能对环境造成污染:后者主要是观察涂刷质量.并可对施工记录

近行检查。

对于长效隔离剂，宜对其周转使用的实际效果进行检验或

试验。

~.2.7 对跨度较大的现浇混凝士梁、板的模板，由于其施工阶

段自重作用，竖向支撑出现变形和下沉，如果不起拱可能造成跨

问明显变形，严重时可能影响装饰和美观，故院板在安装时适度

起棋有利于保证构件的形状和尺寸。

起哄高度可执行国家标准创昆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666 给出的规定，通常跨度不小于 4m 时宜起拱，起拱高度宜

为梁、板跨度的 1/ 1000 ~ 3/1000 ，应根据具体工程情况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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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经验选择，对刚度较大的钢模板钢管支架等可采用较小值，

对刚度较小的木模板木支架等可采用较大值。需注意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666 给出的起哄值未包括设计

为了抵消构件在外荷载下出现的过大捷度所给出的要求。

对梁、板起棋的检查验收应注意起拱后的构件截面高度问

题。少数施工单位对起拱的机理、作用理解不准确，在模板起拱

的同时将梁的高度或板的厚度减少，使构件截面高度受到影响，

故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666 规定"起拱

不得减少构件截面高度"，执行本条时应注意检查梁板在跨中部

位侧模的高度。

4.2.8 多层连续支模的情况比较复杂，故基本要求是应符合施

工方案的规定。执行本条规定，编制严谨全面、符合要求的施工

方案是重要前提。

上、下层模板支架的坚杆对准，利于温凝土重力及施←仁荷载

的连续直接传递，减少楼板的附加应力，属于保证施工安全和结

构质量的措施之一。

实际施工中，楼层和模板支架的情况可能有很大差别，坚杆

对准的要求是指大致对准，检查方法通常采用目测观察即可。当

确实没有条件对准时，应采取措施，并确保受力结构的安全。

L可?昆凝土结构设置后挠带时，后浇带及相邻部位由于模板及

支架的拆除时间、受力状况与其他部位不同，故对于竖杆对准更

应严格要求。

对于多层连续支摸，本条要求除七、下层模板支架的坚杆应

对准外，士，层支模时尚应按照施工方案的要求，通过计算确定保

持其下层竖杆的层数。为安全汁，根据施工经验，最少应为 2

层。应根据施工荷载和施工组织设计的要求，对下层连续支撑进

行检查。

在土层上支模时竖杆下应设置垫板.已由现行国家标准《泪

凝土结掏工程施工规范)) GB 50666 和本规范第 4. 2. 4 条规定。

吁模板支架的竖杆支承于混凝土楼面上时，是否需要设置垫板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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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施工方案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确定。当支撑面的混凝土实际强

度较低时，为防止楼面提凝土破损，亦应设置垫板。对垫板的检

查内容，可参照本规范第 4. 2. 4 条的条文说明。

4.2.9 本条适用于对固定在模板上的预埋件和预留孔、洞内置

模板的检查验收。主要包括数量、位置、尺寸的检查，安装牢固

程度的检查、防渗措施的检查和对预埋螺栓外露长度的检查。

检查的基本依据为设计和施工方案的要求。

预埋件的外露长度只允许有正偏差，不允许有负偏差;对预

留洞内部尺寸，只允许大，不允许小。在允许偏差表中，不允许

有负偏差的以 "0" 表示。

本条对尺寸偏差的检杏，除可采用条文中给出的方法外，也

可采用其他方法和相应的检测工具。

本条对安装牢固的检查，可以检查预埋件在模板上的固定方

式、预留孔、洞的内置模板固定措施等藉以对其牢固程度加以判

断;也可用力披动，模拟混凝土挠筑时受到冲击、挤压会否移

位等。

4.2. 10 、 4.2.11 该两条给出了现提结构和预制构件模板安装的

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其中预制构件模板安装的允许偏差除

了适用于预制构件厂外，也适用于现场制作的预制构件。由于模

板验收时尚未浇筑混凝土，发现过大偏差时应当在浇筑之前修

整。过大偏差可按照允许偏差的1. 5 倍取值，也可!书施工方案根

据工程具体情况确定。

与原规范相比，现浇结构模板的允许偏差增加了现挠楼梯模

板相邻踏步高度的允许偏差，调整了现浇棍凝土结构模板层高垂

直度的允许偏差，并对预制构件模板的抽样数量和检验方法进行

了调整，删去了原~JI!.范中对使用中的预制构件模板应"定期检

查"并"根据使用情况不定期抽查"的模糊规定，明确规定了抽

查数量，并修改了原规范中部分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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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钢筋分项工程

钢筋分项工程是普通钢筋及成型钢筋进场检验、钢筋加工、

钢筋连接、钢筋安装等一系列技术工作和完成实体的总称。钢筋

分项工程所含的检验批可根据施工工序和验收的需要确定。

5. 1 一般规定

5. 1. 1 钢筋隐蔽工程反映钢筋分项工程施工的综合质量，在浇

筑混凝土之前验收是为了确保受力钢筋等的加工、连接、安装满

足设计要求和本规范的有关规定。对于钢筋隐蔽工程验收的内

容，本次修订在原规范的基础上增加了钢筋搭接长度、锚固长

度、锚固方式及箍筋位置、弯钩弯折角度、平直段长度等内容;

除本条规定的主要内容外，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增加影响工程

质量的其他重要内容。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钢筋隐蔽工程验收可与钢筋安装检验批

验收同时进行。

5. 1. 2 本条规定对应于本规范第 3.0.7 条，是其在钢筋分项工

程验收中的具体规定。对于获得认证或生产质量稳定的钢筋、成

型钢筋，在进场检验时，可比常规检验批容量扩大一倍。

当钢筋、成型钢筋满足本条各款中的两个条件时，检验批容

量只扩大一次。当扩大检验批后的检验出现一次不合格情况时，

应按扩大前的检验批容量重新验收，并不得再次扩大检验批

容量。

5.2 材料

5.2.1 钢筋对混凝土结构的承载能力至关重要，对其质量应从
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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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热轧光圆钢筋、热轧带肋钢筋、余热处理钢筋、钢筋焊接

网性能及检验相关的国家现行标准有: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l

部分:热轧光团钢筋)) GB 1499. 1 、《钢筋氓凝士用钢 第 2 油

分:热轧带肋钢筋)) GB 1499.2、《钢筋混凝土用余热处理钢筋》

GB 13014、《钢筋蝇凝土用钢 第 3 部分:钢筋焊接网)) GB/丁

1499.3。与冷加工钢筋性能及检验相关的国家现行标准有: ((冷

轧带肋钢筋)) GB 13788、《高延性J令轧带肋钢筋)) YB/T 4260 、

《玲轧扭钢筋)) ]G 190 及《冷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技术规和》

]G] 95、《冷轧扭钢筋混凝土构件技术规程)) ]G] 115、《冷拔低

碳钢丝应用技术规程)) ]G] 19 等。

钢筋进场时.应检查产品合格证和出厂检验报告，并按有关

标准的规定进行抽样检验。由于工程量、运输条件和各种钢筋的

用量等的差异，很难对钢筋进场的批量大小作出统一规定。实际

验收时，若有关标准中对进场检验作了具体规定，应遵照执行;

若有关标准中只有对产品出厂检验的规定，则在进场检验时，批

量应按下列情况确定:

1 对同一厂家、同一牌号、同一规格的钢筋，当一次进场

的数量大于该产品的出厂检验批量时，应划分为若干个出厂检驹

批，并按出厂检验的抽样方案执行。

2 对同一厂家、同一牌号、同一规格的钢筋，当一次进场

的数量小于或等于该产品的出厂检验批量时，应作为一个检盼

批，并按出厂检验的抽样方案执行。

3 对不同时间进场的同批钢筋，当确有可靠依据时，可指

一次进场的钢筋处理。

本规范中，涉及原材料进场检查数量租检验方法时，除有19J

确规定外，均应该按以上叙述理解、执行。

本条的检验方法中，质量证明文件包括产品合格证、出厂价

验报告，有时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可以合并;当用户有何

别要求时，还应列出某些专门检验数据。进场抽样检验的结果却

钢筋材料能否在工程中应用的判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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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批钢筋的检验数量，应按相关产品标准执行。国家标

准《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1 部分:热轧光圆钢筋)) GB 1499. 1 

2008 和《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GB 

1499.2- 2007 中规定热轧钢筋每批抽取 5 个试件，先进行重量

偏差检验，再取其中 2 个试件进行拉伸试验检验屈服强度、抗拉

强度、伸长率，另取其中 2 个试件进行弯曲性能检验。对于钢筋

伸长率，牌号带 "E" 的钢筋必须检验最大力下总伸长率。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

5.2.2 根据成型钢筋应用的实际情况，本条规定了成型钢筋进

场的抽样检验规定。本条规定的成型钢筋指按产品标准《氓凝土

结构用成型钢筋)) ]G/T 226 - 2008 生产的产品，成型钢筋类型

包括箍筋、纵筋、焊接网、钢筋笼等。

对由热轧钢筋组成的成型钢筋，当有施T单位或监理单位的

代表驻厂监督加工过程，并能提交该批成型钢筋原材钢筋第三方

检验报告时，可只进行重量偏差检验。此时成型钢筋进场的质量

证明文件主要为产品合格证、产品标准要求的出厂检验报告和成

型钢筋所用原材钢筋的第三方检验报告。

对由热轧钢筋组成的成型钢筋不满足上述条件时，及由冷加

工钢筋组成的成型钢筋，进场时应按本条规定作屈服强度、抗拉

强度、伸长率和重量偏差检验。此时成型钢筋的质量证明文件主

要为产品合格证、产品标准要求的出厂检验报告:对成型钢筋所

用原材钢筋，生产企业可参照本规范及相关专业规范的规定自行

检验，其检验报告在成型钢筋进场时可不提供，但应在生产企业

存档保留，以便需要时查阅。

对于钢筋焊接网，材料进场还需按现行行业标准《钢筋焊接

网氓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G] 114 的有关规定检验弯曲、抗剪等

项目。

考虑到目前成型钢筋生产的实际情况，本条规定同一厂家、

同一类型、同一钢筋来源的成型钢筋，其检验批量不应大于

30t。同一钢筋来源指成型钢筋加工所用钢筋为同一企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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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规范第 5. 1. 2 条的相关现定，经产品认ìiE符合要求的成型

钢筋及连续三批均一次检验合格的同一厂家、同一类型、同一钢

筋来源的成型钢筋，检验批量可扩大到不大于 60t 。

F与生手车进场的成型钢筋包括不同类型时，可将多车的同类型

成型钢筋合并为一个检验批进行验收。对不同时间进场的同批成

型钢筋， 25有可靠依据时，可按一次进场的成型钢筋处理。

本条规定每批不同牌号、规格均应抽取 1 个钢筋试件进行检

验，试件总数不应少于 3 个。当同批的成型钢筋为相同牌号、规

格时.应抽取 3 个试件，检验结果可按 3 个试件的平均值判断;

当同批的成型钢筋存在不同钢筋牌号、规格时.每种钢筋牌号、

规格均应抽取 l 个钢筋试件，且总数量不应少于 3 个.此时所有

抽取试件的检验结果均应合格;当仅存在 2 种钢筋牌号、规恪

时， 3 个试件中的 2 个为相同牌号、规恪，但下一批取样相同的

牌号、规格应改变，此时相同牌号、规格的 2 个试件可J安平均值

判断检验结果。

考虑到钢筋试件抽取的随机性，每批抽取的试件应在不同成

型钢筋上抽取.成型钢筋截取钢筋试件后可采用搭接或焊接的方

式进行修补。当进行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伸长率和重量偏差检

验时，每批巾抽取的试件应先进行重量偏差检验，再进行力学性

能检验，试件截取民度应满足两种试验要求。

5.2.3 本条提出了针对部分框架、斜撑构件(含梯段)中纵向

受力钢筋强度、伸民率的规定，其目的是保证重要结构构件的抗

震性能。本条第 1 款中抗拉强度实i~~值与屈服强度实测值的比值

工程中习惯称为"强屈比"，第 2 款中屈服强度实i91~值与屈服强

度标准值的比值工程中习惯称为"超强比"或"超屈 Lt"，第 3

款中最大力下总伸长率习惯称为"均匀伸长率"。

牌号带 UE" 的钢筋是专门为满足本条性能要求生产的钢

筋，其表面轧有专用标志。

i卒条中的框架包括框架梁、框架柱、框支梁、框支柱及板柱

一抗震墙的柱等，其抗震等级应根据国家现行有夫标准由设计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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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斜撑构件包括伸臂析了架的斜撑、楼梯的梯段等，有关标准中

未对斜撑构件规定抗震等级，当建筑中其他构件需要应用牌号带

IoIó E" 钢筋时，则建筑中所有斜撑构件均应满足本条规定;对不

做受力斜撑构件使用的简支预制楼梯，可不遵守本条规定;剪力

l击及其连梁与边缘构件、筒体、楼板、基础不属于本条规定的

也围。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5.2.4 钢筋进场时和使用前均应加强外观质量的检查。弯曲不

自或经弯折损伤、有裂纹的钢筋不得使用;表面有油污、颗粒状

茹片状老锈的钢筋亦不得使用，以防止影响钢筋握裹力或锚固

性能。

5.2.5 成型钢筋在加工及出厂过程中均由专业加工厂质量管理

人员进行检验，检验合格的产品才能人库和出厂。为规避成型钢

筋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可能出现质量波动影响工程质量，本条规

定了进入施工现场时的成型钢筋整体的外观质量和尺寸偏差检验

要求。尺寸主要包括成型钢筋形状尺寸，本规范第 5.3.5 条规定

的偏差为主要检验内容之一，其他内容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对于钢筋焊接网和焊接骨架，外观质量尚应包括开焊点、漏焊点

数量，焊网钢筋间距等项目。

本规范第 5. 2. 2 条检验要求抽取的是钢筋试件，本条根据外

观质量、尺寸偏差检验需求抽取的是成型钢筋试件，故检验批划

分不再要求"同一钢筋来源"。本条要求每批随机抽取 3 个成型

钢筋试件，如每批存在 3 个以上的成型钢筋类型，不同批成型钢

筋应抽取不同的类型，以体现"随机性"。

5.2.6 钢筋机械连接用套筒的外观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 JGJ 107 、《钢筋机械连接用套筒>> JG/ 

T 163 的有关规定。钢筋锚固板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筋

锚固板应用技术规程>> JGJ 256 的规定。本条规定还适用于按商

品进场验收的预埋件等结构配件。

钢筋机械连接套筒、钢筋锚固板以及预埋件等外观质量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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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检验项目及合格要求应按有关标准的规定确定。

5.3 钢筋加工

5.3.1 本条对不同级别钢筋的弯弧内径作出了具体规定，钢筋

加工时应按本条规定选择弯折机弯头，防止因弯弧内径太小便钢

筋弯折后弯弧外侧出现裂缝，影响钢筋受力戎锚固性能。第 4 款

规定"箍筋弯折处尚不应小于纵向受力钢筋的直径"，纵向受力

钢筋指箍筋弯折处的纵向受力钢筋，除此规定外，拉筋弯折尚应

考虑拉筋实际勾住钢筋的具体情况。

5.3.2 本条规定的纵向受力钢筋弯折后平直段长度包括受拉)'{;

面钢筋 180。弯钩、带肋钢筋在节点内弯折锚固、带肋钢筋弯钩

锚固、分批截断钢筋延伸锚团等情况，本规范仅规定了光圆钢筋

180 0弯钩的弯折后平直段长度，其他构造应符合设计要求。

5.3.3 本条提出对箍筋及用作复合箍筋拉筋的弯钩构造的验收

要求。有抗震设防要求的结构构件，即设计图纸和有关标准中规

定具有抗震等级的结构构件，箍筋弯钩可按不小于 135 0 弯折。

本条中的设计专门要求指构件受扭、弯剪扭等复合受力状态，也

包括全部纵向受力钢筋配筋率大于 3%的柱。

5.3.4 本条规定了盘卷钢筋调直后力学性能和重量偏差的检验

要求，所有用于工程的调直钢筋均应按本条规定执行。提出本条

检验规定是为加强对调直后钢筋性能质量的控制，防止岭拉加1.

过度改变钢筋的力学性能。

钢筋的相关国家现行标准有: ((钢筋渴凝土用钢 第 l 部分:

热轧光圆钢筋)) GB 1499. 1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t 热轧

带肋钢筋)) GB 1499. 2、《钢筋棍凝土用余热处理钢筋)) GB 13011 

等。表 5.3.4 规定的断后伸长率、重量偏差要求，是在上述标准

规定的指标基础上考虑了正常冷拉调直对指标的影响给出的。

对钢筋调直机械设备是否有延伸功能的判定，可由施工单位

检查并经监理单位确认;当不能判定或对判定结果有争议时，应

按本条规定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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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建筑工程钢筋检验的实际情况，盘卷钢筋调直后的重

量偏差不符合要求时不允许复检，本条还取消了力学性能人工时

效的规定。

5.3.5 本条规定了钢筋加工形状、尺寸和允许偏差值及检查数

量和方法。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lì GB 50010 - 2010 

已将混凝土保护层厚度按最外层钢筋(箍筋)规定，此种情况 F

截面尺寸减两倍保护层厚度后将直接得到箍筋外廓尺寸，故本条

将原规范的箍筋内净尺寸改为外!廓-尺寸。

5.4 钢筋连接

5.4.1 本条提出了纵向受力钢筋连接方式的}，t本要求，这是保

证受力钢筋应力传递及结构构件受力性能所必甫的。如设计没有

规定钢筋的连接方式，可由施工单位根据《混凝土结构设汁规

范)) GB 50010 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相关规定和施工现场条件

与设计共同商定，并按此进行验收0

5.4.2 国家现行标准《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 JGJ 107、《钢

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JGJ 18 分别对钢筋机械连接、焊接的力学

性能、弯曲性能(仅针对焊接)质量验收等提出了明确的规定，

应按其规定进行验收。对机械连接，质量证明文件应包tf{有效

的型式检验报告。为保证接头试件能够代表实际王程质量，本

条要求接头试件应在钢筋安装后、?昆凝土浇筑前从工程实体中

截取。

5.4.3 螺纹接头的拧紧扭矩值和挤压接头的斥痕直径是钢筋机

械连接过程中的重要技术参数，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4钢筋帆械连

接技术规程)) JGJ 107 的相关规定进行检验，检验应使用专用扭

力扳手或专用量规检查。

5.4.4 钢筋接头的位置影响受力性能，应根据设计和施t方案

要求设置在受力较小处。梁端、柱端箍筋加密区的范围可按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确定.

加密区范围内尽可能不设置钢筋接头，如需连接则应采用性能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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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机械连接和焊接接头。

5.~. 5 本条对施工现场的机械连接接头和焊接接头提出了外观

质量验收要求。

5.4.6 本条规定了纵向受力钢筋机械连接和焊接接头百分率验

收要求。计算接头连接区段长度时 ， d 为相互连接两根钢筋中较

小直径，并按该直径计算连接I天段内的接头面积百分率;当同一

构件内不同连接钢筋计算的连接区段长度不同时取大值。根据相

关规范的规志，棍、墙、桂中受拉机械连接接头及装配式海凝土

结构构件连接处受拉机械连接、焊接接头，可根据实际情况放宽

接头面积百分率要求。

5.~. 7 本条规定了纵向受力钢筋绑扎搭接接头间距及百分率验

收要求。 i十算接头连接区段长度时，搭接长度可取相互连接两根

钢筋中较小自径计算.并按该直径计算连接区段内的接头面积百

分率;三与同一构件内不同连接钢筋计算的连接区段长度不同时取

大值。同一连接区段内纵向受力钢筋接头面积百分率为接头中点

位于该连接区段长度内的纵向受力钢筋截面面积与全部纵向受力

钢筋截面面积的比值， [到 1 所7JÇ搭接接头同一连接区段内的搭接

钢筋为两根.吁各钢筋直径相同时，接头面积百分率为 50 ~~l 0 

、

l 11 L 
[1 3/1 L 

罔 l 钢筋绑扎搭按拔头庄接区段及接头面积百分率

对于接头百分率的.本条规定当确有必要放松时对梁类构件

不应大于 50%。根据有关规范规定，对其他构件可根据实际情

况放宽。

5.~.8 设计文件及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士结构工程施工规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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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666 规定了搭接长度范围内的箍筋直径、间距等构造要求，

应按此进行验收。

5.5 钢筋安装

5.5.1 受力钢筋的牌号、规格和数量对结构构件的受力性能有

I&~要影响，必须符合设计要求。较大直径带胁钢筋的牌号、规格

11]"根据钢筋外观的轧制标志识别。光圆钢筋和小直径带肋钢筋外

xJ且没有轧制标志，安装时应对其牌号特别注意。本条为强制性条

文，应严格执行。

5.5.2 钢筋的安装位置、锚国方式同样影响结构受力性能，应

战设计要求进行验收。钢筋的安装位置主要包括钢筋安装的部

位，如梁顶部与底部、柱的长边与短边等。

5.5.3 本条规定了钢筋安装的允许偏差。考虑到纵向受力钢筋

tilj间长度对结构受力性能的重要性，本条增加了锚间长度的允许

俐差要求，表 5.5.3 中规定纵向受力钢筋锚同长度负偏差不大于

/.Omm，对正偏差没有要求。国家标准《泪凝士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一 2010 巳将由凝士保护层最小厚度按最外层钢筋规定，

木条中对于钢筋的泪凝土保护层厚度允许偏差同时规定了纵向受

}J钢筋和箍筋。

考虑保护层厚度对结构的安全性、耐久性的重要影响，本条

将受力钢筋保护层厚度的合格率统一提高为 90%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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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预应力分项工程

预应力分项工程是预应力筋、锚具、夹具、连接器等材料的

进场检验、后张法面留管道设置或预应力筋布置、顽应力筋张

拉、放张、灌浆直至封锚保护等一系列技术工作和完成实体的总

称。由于预应力施下工艺复杂，专业性较强，质量要求较高，故

预应力分项T程所含检验项日较多，且规定较为具体0

6.1 一般规定

6. 1. 1 预应力隐蔽工程验收反映预应力分项工程施工的安装质

量，在浇筑I昆凝土之前验收是为了确保预应力筋等在1昆凝土结构

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条对预应力隐蔽工程验收的内容作出了

具体规定。本条规定的局部flO强钢筋指预应力张拉锚同体系中的

螺旋筋等局部承压加强钢筋。

由于预应力分项工梧的施工工艺不同，在进行隐蔽T程验收

时需验收的项目也会有所不同，应根据工程实际对需进行隐蔽验

收的项目进行验收。

6. 1. 2 对于获得第气方产品认证书L构认证的预应力工程材料和

同一厂家、同一品种、同一规格的预应力工程材料连续兰次进场

检验均一次检验合格时，可以认为其产品质量稳定，本规范规定

可以放宽其检验批容量，这样不仅可节省大量的检验成本，同时

鼓励和促进企业生产并提供质量有保证的产品，对工程质量提高

和社会成本的降低均有积极意义。

6. 1. 3 本条规定了预应力张拉设备的校验和标定要求。张拉设

备(千斤顶、油泵及压力表等)应配套标定，以确定压力表读数

与千斤顶输出力之间的关系曲线。这种关系曲线对应于特定的一

套张拉设备，故配套标定后应配套使用。 Z与使用过程中出现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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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或张拉设备检修后，应重新标定。

6.2 材料

6.2.1 预应力筋分为有粘结预应力筋和无粘结预应力筋两种，

进场时均应按本条的规定进行力学性能检验。

常用的预应力筋有钢丝、钢绞线、精轧螺纹钢筋等。不同的

预应力筋产品，其质量标准及检验批容量均由相关产品标准作了

明确的规定，制定产品抽样检验方案时应按不 [1 íj 产品标准的具体

规定执行。目前常用的预应力筋的相应产品标准布: íí 预应力混

凝土用钢绞线)) GB/T 5224 、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 GB/T 

5223、《预应力混凝土用螺纹钢筋 ì) GB/T 20065 和《无粘结预

应力钢绞线 ì) JG 161 等。

顶应力筋是预应力分项工程中最重要的原材料，进场时应根

据进场1ttì欠和产品的抽样检验方案确定检斡批，进行抽样检验。

由于各厂家提供的预应力筋产品合格证内容与格式不尽相同，为

统-攻明确有关内容，要求厂家除了提供产品合格证外，还应提

供反映预应力筋主要性能的出厂检验报告.间者也可合并提供。

抽样检盼可仅作顶应力筋抗拉强度与伸长卒试验;松地率试验由

于时间较长，成本较高，同时目前产品质量比较稳定，一般不需

要进行该项检验.当丁:程确有需要时，可进行检验。

木条为强制性条文. 1\Ìl.严恪执行。

6.2.2 无粘结预应力 414坟线的进场检验包括钢绞线力学性能检

验和涂包质量检验两部分，现行同家标准《预应力 i昆凝士用钢绞

线 )ìCB 丁 :)224 规定了元粘结预应力筋Hl钢绞线的力学性能要

求.现行付业标准《无粘结预应力钢绞线 >)JG 161 规定了无粘结

预应力筋的涂包质量要求。无粘结预应力筋在进场后，应按本规

范第 6.2.1 条的规定检验其力学性能，由于其涂包质量对保证预

应力筋防腐及准确地建立预应力也非常重要，还应按现行行业标

准《无粘结预应力钢绞线 >)JG 161 的规定检验其油脂含量与涂包

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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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粘结预应力筋的涂包质量比较稳走，进场后经观察检查其

涂包外观质量较好，且有厂家提供的涂包质量检验报告时，为简

化验收，可不进行油脂用量和护套厚度的抽样检验。

6.2.3 锚具、夹具和连接器的进场检验主要做锚具(夹具、连

接器)的静载锚同性能出验，锚国 lx伞传力性能、材质、机加工尺

寸及热处理硬度等可按出厂时的质量证明文件进行核对。

预应力筋用锚具、锚垫板、局部加强钢筋等产品是生产厂家

通过锚(~-j区传力性能试验得到的能够保证其正常工作性能和安全

性的民配性组合，能够在工程应用中保证锚固区的安全性，因此

现行行业标准《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应用技术规程》

JGJ 85 规定锚具、夹具和连接器产品应配套使用(包括锚垫板

和局部加强钢筋) .并对其性能要求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在进场

验收时应检查锚国lKf专力性能试验报告。

静载锚固性能试验工作，费士、费时、经费开支较大，购货

量大的工程进行此项工作是必耍的，购货量小的工程可能会造成

试验费用负担过重，因此，对锚具用量较少的工程，可由产品供

应商提供本批次产品的检验报告.作为进场验收的依据。

6.2.4 无粘结预应力i昆凝土结构所处环境类别可根据现行国家标

准叫昆凝土结构设计规泡)) GB 50010 的有关规定确定。国内外工

程经验表明，对处于气 a、气 b 类环境条件下的无粘结预应力锚固

系统，采用全封闭体系可有效保证其耐久性。现行行业标准《无

粘结预应力混凝士结构技术规程 I1 JGJ 92 参考美国 ACI 和 PTI 的

有关规定，要求对全封闭体系应进行不透水试验，要求安装后的

张拉端、固定端及中间连接部位在不小于 10kPa 静水压力T. 保

持 2也不透水。当用于蝶泳池、水箱等结构时，可根据设计提出

更高静水压力的要求。由于锚具全封闭性能由锚具系统中各组件

共同作用决定，其性能在系统组件相同情况下能够保证，故对同

一品种、同一规格的锚具系统仅抽取 3 套进行检验。

6.2.5 于L道灌浆一般采用素水泥浆，配制水泥浆用的硅酸盐水

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性能应符合本规范第 7 章的有关规定。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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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中掺入外加剂可改善其稠度和密实性等，但预应力筋对应力腐

蚀较为敏感，故水泥和外加齐IJ 中均不应含有对预应力筋有害的化

学成分。

6.2.6 预应力筋进场后可能由于保管不当引起锈蚀、污染等，

使用前应进行外观质量检查。对有粘结预应力筋，可按各有关标

准进行检查。对元粘结预应力筋，若出现护套破损，不仅影响密

封性，也会增加预应力摩擦损失，故需保护其塑料护套，尤其在

地下结构等潮湿环境中采用元粘结预应力筋时，更需要注意其护

套要完整。对于轻微破损处可用防水聚乙烯胶带封闭，其中每圈

胶带搭接宽度一般大于胶带宽度的 1/2，缠绕层数不少于 2 层，

而且缠绕长度超过破损长度 30mm 。

6.2.7 当锚具、夹具及连接器进场人库时间较长时，可能造成

锈蚀、污染等，影响其使用性能，因此应在储存时加强保护措

施，并在使用前重新对其外观进行逐一检查。

6.2.8 后张法预应力成孔主要采用塑料波纹管以及金属波纹管，

而坚向孔道常采用钢管。与塑料波纹管相关的现行行业标准为

《预应力混凝土桥梁用塑料波纹管)) JT/T 529 ，与金属波纹管相

关的现行行业标准为《预应力混凝土用金属波纹管)) JG 225 0 

成孔管道受到污染、变形时，可能增大张拉时的摩擦损失，

影响构件有效预应力的建立;或影响灌浆后的粘结效果，对构件

的耐久性造成影响。目前，后张预应力工程中多采用金属波纹管

预留孔道，由于其在运输、存放过程中可能出现伤痕、变形、锈

蚀、污染等，故使用前应进行外观质量检查。塑料波纹管尽管没

有锈蚀问题，仍应注意保护其不受外力作用下的变形，以及油污

等污染，同时应避免阳光直射造成老化。

检验成孔管道的径向刚度和抗渗漏性能，是为了确保成孔质

量，从而保证预应力筋的张拉和孔道灌浆质量能满足设计要求。

6.3 制作与安装

6.3.1 预应力筋的品种、规格、强度级别和数量对保证预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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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构件的承载能力、抗裂度至关重要，故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4立条为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

6.3.2 预应力筋在结构构件中的位置由设汁人员依据结构构件

的受力恃点确定，对保证顶应力结构构件的正常使用性能与承载

能力军关重要.故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6.3.3 预应力筋的端部锚具制作质量对可靠地建立预应力非常

重要。本条规定了挤压锚、斥花惜、散头锚的制作质量要求。本

条对辙头锚制作质量的要求，主要是为了检测钢丝的可锻性，故

规定按钢丝的进场tlt量检查。

6.3.4 浇筑混凝土时，预留孔道定位不牢固可能会发生移位，

影响建主预应力的效果。为确保孔道成型质量，除应符合设汁要

求外，还应符合卒条对预留孔道安装质量作出的相应规定。对后

张预应力?昆凝土结构巾预臼孔道的灌浆孔、泌;j(管等的间距和位

置要求，是为了保证灌浆质量。

6.3.5 预应力筋束形直按影响建 \L预山力的放果，并影响截面

的承载力和抗裂性能句应严格加以控制。本条按截面高度设定束

?在控制点的!哇向位置允许偏差，以便于实际控制。

6.-' 张拉和放张

6.4.1 过早地对混凝土施加预应力，会引起较大的收缩及徐变

损失，同时可能因局部受压应力过大而号|起混凝'士损伤。本条对

预应为筋张1'\r及放张时;昆凝土强度的规定与现行国家标准 (U昆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ü 一主义。若设计对此有明确要求，则

应按设计要求执行 c

6.4.2 由于顶应力筋断裂或滑脱对结构构件的受力性能影响极

大，而出现断裂意味着在其材料、安装茂张拉环节存在缺陷或隐

患.国此作出此规定以确保相关材料及工序的质量。先张法预应

力构件中的预应力筋不允许出现断裂或滑脱，若在浇筑?昆凝士前

出现断裂或滑脱.相应的预应力筋应予以更换。本条为强制性条

文，应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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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预应力筋张拉锚固后，实际建立的预应力值与量测时间

有关。相隔时间越长，预应力损失值越大，故检验值应由设计通

过计算确定。预应力筋张拉后实际建立的预应力值对结构受力性

能影响很大，应予以保证。先张法施工中可以用应力测定仪器直

接测定张拉锚固后预应力筋的应力值。

6.4.4 实际张拉时通常采用张拉力控制方法，但为了确保张拉

质量，还应对实际伸长值进行校核， 6%的允许偏差是基于工程

实践提出的，对保证张拉质量是有效的。

实际施工时，为了部分抵消预应力损失等，可采取超张拉方

法，但应符合设计及施工方案的要求，并且最大张拉应力不应大

于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666 的规定。

6.4.5 对先张法构件，施工时应采取措施减小张拉后预应力筋

位置与设计位置的偏差。

6.4.6 实际工程中，由于锚具种类、张拉锚固工艺及放张速度

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内缩量可能有较大波动，导致实际建立的预

应力值出现较大偏差。因此，应控制锚固阶段张拉端预应力筋的

内缩量。当设计对张拉端预应力筋的内缩量有具体要求时，应按

设计要求执行。

6.5 灌浆及封锚

6.5.1 预应力筋张拉后处于高应力状态，对腐蚀非常敏感，所

以应尽早对孔道进行灌浆。灌浆是对预应力筋的永久保护措施，

要求孔道内水泥浆饱满、密实，完全握裹住预应力筋。灌浆质量

的检验应着重现场观察检查，必要时也可凿孔或采用无损检查。

6.5.2 灌浆用水泥浆在满足必要的稠度的前提下尽量减小泌水

率，以获得密实饱满的灌浆效果。水泥浆中水的泌出往往造成孔

道内的空腔，并引起预应力筋腐蚀。 1%左右的泌水一般可被灰

浆吸收，因此应按本条的规定控制泌水率。水泥浆中的氯离子会

腐蚀预应力筋，而预应力筋对腐蚀非常敏感，故水泥和外加剂中

均不能含有对预应力筋有害的化学成分，特别是氯离子的含量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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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加控制，计算*1~浆中的氯离子含量时.应包含水、掺合料、

水泥及骨料中的氯离子。

水泥浆的适度膨胀有利于提高灌浆密实性，提高灌浆饱满

度， {且过度的膨胀可能造成孔道破损，反而影响预应力工程质

量，故应控制其膨胀率，本规范用自由膨胀率来控制，并考虑普

通灌浆工艺和真空灌浆工艺的差异。

6.5.3 灌浆质量应强调其密实性从而对预应力筋提供可靠的防

腐保护，而孔道灌浆材料与预应力筋之间的粘结力同时也是预应

力筋与氓凝土共同工作的前提。参考同外的有关规定并考虑目前

建筑工程中强度为 30MPa 的孔道灌浆材料可有效提供对预应力

筋的防护并提供足够的粘结力，故本条规定了孔道灌浆材料的抗

压强度不应小于 30MPa 。

留置试件时应采用带底模的钢试模，直接采用试验结果评定

于L道灌浆材料强度。

6.5.4 为确保暴露于结陶外的锚具和外露预应力筋能够正常工

作，应防止锚共和外露预应力筋锈蚀，为此，应遵照设计要求执

行，并在施丁方案中作出具体规定，并且需满足本条的规定。

锚具和预应力筋的?昆凝土保护层厚度应分两步进行检杏:在

封锚前应检查封锚模版的安装质量， 1昆凝土浇筑后应复查封锚j昆

凝土的外形尺寸，确保锚具和顶应力筋的?昆凝土保护层厚度满足

本条的要求。

6.5.5 预应力筋外露长度的规定，主要是考虑到锚具正常工作

及氧乙快焰切割时可能的热影响，切割位置不宜距离锚具太近，

同时不应影响构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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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混凝土分项工程

混凝土分项工程是包括原材料进场检验、;昆凝士制备与运

输、?昆凝土现场施工等→系列技术工作和完成实体的总称。本章

提出了预拌氓凝土和现场搅拌泪凝土的验收要求，其中水泥、外

加剂等原材料验收规定也适用于预拌泪凝土生产单位。混凝土分

项工程所含的检验批可根据施工工序和验收的需要确定。

7.1 一般规定

7. 1. 1 混凝土强度的评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强度检

验评定标准)) GB/T 50107 的规定，且进行混凝土强度评定时，

不宜将施工持续时间超过 3 个月的泪凝土划分为一个检验批。

为了改善泪凝土性能并实现节能减排，目前多数混凝土中掺

有矿物掺合料，尤其是大体积混凝土。实验表明，掺加矿物掺合

料?昆凝土的强度与不掺矿物掺合料的混凝士相比，早期强度偏

低，而后期强度发展较快，在温度较低条件下更为明显。为了充

分反映掺加矿物掺合料:昆凝土的后期强度，本规范规定，混凝土

强度进行合格评定时的试验龄期可以大于 28d (如 60d 、 90d) ，

具体龄期可由建筑结构设计人员规定。

设计规定龄期是指混凝土在掺加矿物掺合料后，设计人员根

据矿物掺合料的掺加量及结构设计要求，所规定的标准养护试件

的试验龄期。

在《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1 中规

定，采用标准养护的试件，应在温度为 (20士 5)OC 的环境中静置

一昼夜至二昼夜，然后编号、拆模。拆模后应立即放入温度为

(20 :::l:: 2)OC ，相对湿度为 95%以上的标准养护室中养护，或在温

度为(20士 2)OC 的不流动 Ca(OH)2 饱和榕液中养护。标准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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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的试件应放在支架上，彼此间隔 10mm~20mm，试件表面

应保持潮湿，并不得被水直接冲淋。龄期从搅拌加水开始计时。

采用蒸汽养护的构件，其试件应先随构件同条件养护，然后

应置人标准养护条件下继续养护，两段养护时间的总和为龄期。

7. 1. 2 对于强度等级不低于 C60 的氓凝土，目前尚无统一的尺

寸折算系数，当采用非标准尺寸试件将其抗压强度折算为标准尺

寸试件抗压强度时，折算系数需要通过试验确定，在《混凝土强

度检验评定标准)) GB/T 50107 中规定了试验的最小试件数量，

有利于提高折算系数的准确性。

7. 1. 3 混凝土试件强度评定不合格时，可根据《回弹法检测混

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JGJ/T 23 等国家现行标准，采用各种

检测方法推定结构中的棍凝土强度，并可作为结构是否需要处理

的依据。

7. 1. 4 依据行业标准《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 JGJ/T 

193 ，可以评定混凝土的抗冻等级、抗冻标号、抗渗等级、抗硫

酸盐等级、抗氯离子渗透性能等级、抗碳化性能等级以及早期抗

裂性能等级等有关耐久性指标。

7. 1. 5 根据《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0、《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1 、《普

通棍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2，混

凝土的基本性能主要包括稠度、凝结时间、胡落度经时损失、泌

水与压力泌水、表观密度、含气量、抗压强度、轴心抗压强度、

静力受压弹性模量、劈裂抗拉强度、抗折强度、抗冻性能、动弹

性模量、抗水渗透、抗氯离子渗透、收缩性能、早期抗裂、受压

徐变、碳化性能、混凝土中钢筋锈蚀、抗压疲劳变形、抗硫酸盐

侵蚀和碱骨料反应等。

本条要求的大批量、连续生产是指同一工程项目、同一配合

比的混凝土生产量为 2000m3 以上。此时，混凝土浇筑前，其生

产单位应提供稠度、凝结时间、胡落度经时损失、泌水、表现密
度等性能试验报告;当设计有要求，应按设计要求提供其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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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报告。上述性能试验报告可由混凝土生产单作试验室或第三

方提供。

7. 1. 6 现行国家标准《预拌棍凝土>> GB/T 14902 对预拌蝇臣'

士的定义，分类、性能等级及标记.原材料和配合比，质量要

求，制备，试验方法，检验规划，订货与交货等进行了规定。

7. 1. 7 对于获得认证或生产质量稳定的水泥和外加剂，在进场

检验时，可比常规检验批容量扩大一倍。 Z斗水泥和外加剂满足本

条的两个条件时，检验批容量也只扩大一倍。当扩大检验批后的

检验出现一次不合格情况时，应按扩大前的检验批容量重新验

收，并不得再次扩大检验批容量。

对于1昆凝土原材料来讲，只有水泥和外加开IJ可以扩大检验批

容量。

7.2 原材料

7.2.1 无论是预拌说凝土还是现场搅拌泪凝卡，水泥进场时，

应根据产品合格证检查其品种、代号、强度等级等，并有序存

放，以免造成混杂|错tlt。强度、安定性和凝结时间是水泥的重要

性能指标，进场时应抽样检验，其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

用硅酸盐水泥>> G13 175 等的要求。质量证明文件包括产品合格

证、有效的型式检验报告、山f 检验报告。

7.2.2 混凝土外加剂种类较多，且均有同家现行有关的质量标

准，使用时， 1，昆凝土外加剂的质量不仅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规

定，也应符合相关行业标准的规定。外加剂的检验项 H 、检验方

法和批量应符合有关际准的规定。质量证明文件包括产品合格

证、有效的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

7.2.3 1昆凝土用矿物掺合料的种类主要有粉煤灰、粒化高炉矿

渣粉、石灰石粉、硅灰、沸石粉、磷i查粉、钢铁渣粉和复合矿物

掺合料等，对各种矿物掺合料，均应符合相应的标准要求，例如

《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 GB/T 51003 、((用于水泥和混凝'士

中的粉煤灰)) GB/T 1596、《用于水泥和i昆凝土巾的粒化高炉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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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粉)) GB/T 18046 、《石灰石粉在?昆凝土中应用技术规和)) JGJ / 

T 318、((1昆凝土剧粒化电炉磷渣粉)) JG/T 317 、《在!、浆和提凝土

用硅灰)) GB/T 27690 、《钢铁渣粉)) GB/T 28293 等。矿物掺合

料的掺量应通过试验确定，并符合《普通棍凝士配合比设计规

程)) JGJ 55 的规定。质量证明文件包括产品合格证、有效的型

式检验报告、出「检验报告等。

7.2. 4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 JGJ 52 中

包含了天然砂、人T砂、碎石和卵石的质量要求和检验方法等。

海砂、再生骨料和轻骨料在使用时应符合同家现行有美标准的

规定。

7.2.5 考虑到今日生产巾利用丁.业处理水的发展趋势，除采用

饮用水外，也可采用其他水源，使用前应对其成分进行检验，并

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 JGJ 63 的要求。

7.3 混凝土拌合物

7.3. 1 J:ffi拌 1昆凝土的质量证明文件主要包括说凝土配合比通知

单、混凝土质量合格证、强度检斡报告、混凝土运输单以及合同

规定的其他资料。对大批量、连续生产的温凝土.质量证明文件

还包括本规范第 7. 1. 5 条规定的基本性能试验报告。由于混凝士

的强度试验需要 4定的龄期，强度险验报告可以在达到确定混凝

土强度龄期后提供。预拌混凝土所用的水泥、骨料、矿物掺合料

等均应参照本规范的有关规定进行检验.其检验报告在预拌?昆凝

土进场时可不提供，但应在生产企业存档保留，以便需要时查阅

使用。

除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外，尚应按本节有关规定对预拌混凝土

进行进场检验。

7.3.2 1昆凝土拌合物发生离析啕将影响其和易性和匀质性，以

及硬化后的强度和表 IId质量等。

7.3.3 在泪凝士巾，水泥、骨料、外加剂和拌合用水等都可能

含有氧离子，可能引起现凝土结构中钢筋的锈蚀，应严格控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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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离子含量。 1昆凝土碱含量过高，在一定条件下会导致碱骨料反

应。钢筋锈蚀或碱骨料反应都将严重影响结构构件受力性能和耐

久性。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 2010 在第

3. 5 节"耐久性设计"中对?昆凝土中氯离子含量和碱总含量进行

了规定。除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的规定外，设

计也可能有更严格的规定，所生产的混凝土都应该满足上述

要求。

7.3.4 开盘鉴定是为了验证混凝土的实际质量与设计要求的一

致性。开始生产时应至少留置一组标准养护试件，作为验证配合

比的依据。开盘鉴定资料包括混凝土原材料检验报告、混凝土配

合比通知单、强度试验报告以及配合比设计所要求的性能等。

7.3.5 混凝土拌合物稠度，根据现行国家标准也普通棍凝土拌

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jT 50080 的规定，包括蚂落度、胡

落扩展度、维勃稠度等。通常，在现场测定混凝土明落度。但

是，对于大流动度的泪凝土，仅用钢落度已无法全面反映混凝土

的流动性能，所以对于明落度大于 220mm 的也凝土，还应测量

树落扩展度，用混凝土拥落扩展度、明落度的相互关系来综合评

价?昆凝土的稠度。对于骨料最大粒径不超过 40mm，维勃稠度在

(5~30) s 之间的干硬性混凝土拌合物，则用维勃稠度表达1昆凝

土的流动性。

7.3.6 依据 U昆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 Jω/T 193 ，涉及

棍凝土耐久性的指标有:抗冻等级、抗冻标号、抗渗等级、抗硫

酸盐等级、抗氯离子渗透性能等级、抗碳化性能等级以及早期抗

裂'陪能等级等，不同的耐久性试斡需要制作不同的试件，具体要

求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泪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

法标准)) GBj丁 50082 的规定执行。

7.3.7 在1昆凝土中加入具有引气功能的外加剂后，能够增加混

凝土中的含气量，有利于提高混凝土的抗冻性，使混凝土具有更

好的耐久性和长期性能。?昆凝土的含气量低于设计要求，将降低

;昆凝土的抗冻性能;高于设计要求，往往对混凝土的强度产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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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影响，故应严格控制棍凝土的含气量。

7.4 混凝土施工

7.4. 1 本条规定了两项内容。其一，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必须符

合设计要求。执行这项规定时应注意，本条所要求的是混凝士强

度等级，是针对强度评定检验批而言的，应将整个检验批的所有

各组j昆凝土试件强度代表值按《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GBj 

T 50107 的有关公式进行计算，以评定该检验批的混凝士强度等

级，并非指某一组或几组混凝土标准养护试件的抗压强度代表

值。其二，对用于检验;昆凝土强度的试件的规定，包含两个要

求，一是试件制作地点和抽样方法的要求，二是试件制作数量的

要求。试件制作的地点应为浇筑地点，通常指入模处。如需 3d 、

7d 、 14d 等过程质量控制试件，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7.4.2 混凝土后浇带对控制混凝土结构的温度、收缩裂缝有较

大作用。混凝土后浇带位置应按设计要求留置，后浇带混凝土浇

筑时间、处理方法也应事先在施工方案中确定。

混凝士施工缝不应随意留置，其位置应事先在施工方案中确

定。确定施王维位置的原则为:尽可能留置在受力较小的部位;

罔置部位应便于施工。展受动力作用的设备基础，原则上不应留

置施工缝;当需要留置时，应符合设计要求并按施工方案执行。

7.4.3 养护条件对于混凝土强度的增长有重要影响。在施工过

程中，应根据原材料、配合比、浇筑部位和季节等具体情况，制

订合理的养护技术方案，采取有效的养护措施，保证混凝土强度

正常增长。

养护方案应该确定具体的养护方法及养护时间，并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 (0昆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66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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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现浇结构分项 l二程

现挠结构分项工程以模板、钢筋、预应力、混凝土四个分项

工程为依托.是拆除模板后的混凝土结构实体外现质量、几何尺

寸检验等一系剑技术工作的总称。现浇结向分项工捍可按楼层、

结构缝或拖工段划分检验批。

8. 1 一般规定

8. 1. 1 本条提出了温凝土现浇结构质量验收的基本条件和要求。

现浇结构外观和尺寸质量验收应在拆模后及时进行。即使i民

凝土表团存在缺陷，验收前也不应进行修整、装饰或各种方式的

覆盖。

本条第 2;在中已经隐蔽的内容，是指与i昆凝土外观质量、几

何尺寸有关rTrí又不可直接观察和量测的部位和l项目，如地下室防

水喝凝土外墙厚度、 j昆凝土施工缝处理等。

1ft整或返工的结构构件必部位，其实施前后的文字及图像记

录是指对缺陷情况和缺陷寺绒的描述、处理方案、实施过程图像

记录以及实施后外观的文字和罔像记录。

8. 1. 2 对现浇结构外观质量的验收，采用检查缺陷，并-对缺陷
的性质和数量加以限制的方法进行。本条提出了确定现混结构外

观质量严重缺陷、→般缺陷的一般原则。各种缺陷的数量限制可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在具体实施中，外观质量缺陷对结构性能和使用功能寺的影

响程度，应由监理、施工等各方根据其1、l 结构性能平[1使用功能影

响的严重程度共同确定。对于具有外观质量要求较高的清1](1昆凝

土.考虑到其装饰效果属于主要使用功能， 11]"将其表面外形缺

陷、外表缺陷定为严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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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3 本条仅是对后浇部分的要求，顽制构件的要求在本规范

第 9 幸有具体规定。

8.2 外观质量

8.2.1 外观质量的严重缺陷通常会影响到结构性能、使用功能

或耐久'陀。对已经出现的严重缺陷.应由施工单位根据缺陷的具

体情况提出技术处理方案，经监理单位认可后进行处理，并重新

检查验收。对于影响结构安全的严重缺陷，除上述程序外，技术

处理方案尚应经设计单位认可。"影响结构安全的严重缺陷"包

拈本规范表 8. 1. 2 中的裂缝、连接部位的严重缺陷，也包括露

筋、蜂窝、孔洞、夹渣、疏松、外形、外表等严重缺陷中可能影

日向结构安全的情况。

8.2.2 外观质量的一般缺陷不会对结构性能、使用功能造成严

重影响，但有碍观瞻。故对已经出现的一般缺陷句也应及时处

理，并重新检查验收。

8.3 位置和尺寸偏差

8.3.1 过大的尺寸偏差可能影响结构构件的受力性能、使用功

能，也可能影响设备在基础上的安装、使用。验收时，应根据现

浇结构、泪凝士设备基础尺寸偏差的具体情况，由施工、监理各

方共同确定尺寸偏差对结构性能和安装使用功能的影响程度。对

超过尺寸允许偏差且影响结构性能和安装、使用功能的部位，应

由施了单位根据尺寸偏差的具体情况提出技术处理方案，经监

理、设计单位认可后进行处理，并重新检查验收。

8.3.2 , 8.3.3 给出了现浇结构和设备基础尺寸的允许偏差及检

验方法。在实际应用时，尺寸偏差除由符合本条规定外，还应满

足设计或设备安装提出的要求。尺寸偏差的检验方法可采用表

8.3.2 和表 8.3.3 中的方法，也可采用其他方法和相应的检测

工具。

根据建筑了程的实际情况，修订时对表 8.3.2 中允许偏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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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适当调整:柱、墙、梁的轴线位置偏差统一，并包括剪力墙;

层高内垂直度偏差按 6m层高划分.并适当调整偏差要求;全高

垂直度偏差考虑国内高层建筑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新的计算公

式，并适当放宽了超高层建筑的总要求;增加了混凝土基础的截

面尺寸偏差要求;增加了楼梯相邻踏步高差要求;考虑到混凝土

结构子分部工程验收增加了结构实体构件尺寸偏差检验，且同样

要用到本条偏差指标要求，本条将柱、墙、梁、板的截面尺寸偏

差统一为十 lOmm 和一 5mm; 对于电梯井洞，考虑安装要求需

要，不再提出垂直度要求，而改为要求中心位置;增加了预埋

板、顶埋螺栓、预埋管之外的其他预埋件中心位置偏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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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装配式结构分项工程

装配式结构分JI)[_I.程的验收包括预制构件进场、预制构件安

装以及装配式结向持有的钢筋连f奎利1构件连接等内容。对于装配

式结构现场施工中涉及的钢筋绑扎、?昆凝土浇筑等内容.应分别

纳入钢筋、 1昆凝土、预应力等分项工程进行验收。本章的预制构

件包括在专业企业生产和总承包单位制作的构件。对于专业企业

的预制构件，本规范规定其作为"产品"进行进场验收，本章不

再规定专业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及出厂验收要求，具体hV_

符合同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也可参照本规范其他各市相关规

应执行。装配式结构分项工程可按楼层、结构缝或施工段划分检

验批。

9.1 一般规定

9. 1. 1 本条规定的验收内容涉及采用后浇混凝土连接及采用叠

合构件的装配整体式结构，故将此内容列为装两己式结构分项工程

的隐蔽工程验收内容提出。本条提出的隐蔽工程反映钢筋、现浇

结构分项工程施工的综合质量，后烧混凝土处钢筋既包括预制构

件外伸的钢筋，也包括后浇说凝土rr设置的纵向钢筋和箍筋。在

1尧筑混凝士之前验收是为了确保其连接构造性能满足设计要求。

对于装配式结构现场施工中涉及的钢筋、预应力内容.应按本规

范第 5 章钢筋分项工程、第 6 章:顶应力分项 r程的有关要求进行

验收。

9. 1. 2 装配式结构的接缝防水施工是非常关键的质量检验内容，

应按设计及有关防水施工要求进行验收。考虑到此项验收内容与

结构施工密切相关，故列入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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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预制构件

9.2.1 本条对预制构件的质量提出了基本要求。

对专业企业生产的预制构件.进场时应检奇质过证明文件。

质量证明文件包括产品合格证明书、混凝士强度检验报告及其他

重要检验报告等;预制构件的钢筋、 1昆凝土原材料、顶应力材

料、预埋件等均应参照本规泣及同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检

验，其检验报告在预制陶件进场时可不提供啕但应在构件生产企

业存档保留，以便需耍时查阅。按本规范第 9.2.2 条的有关规

定.对于进场时不做结构性能检验的预制构件，质量证明文件尚

应包括预制构件生产过程的关键验收记录。

对总承包单位制作的预制构件.没有"进场"的斡收环节，

实材料和制作质量应按本规范各章的规定进行验收。对构件的验

收方式为检查构件制作巾的质量验收记录。

9.2.2 本条规定了专业企业生产预制构件进场时的结构性能检

验要求。结构性能检验通常应在构件进场时进行，但主:d主检验方

便，工程 rjr多在各方参 lj下在预制构件生产场地ill行。

::Ij虑构件特点政加载检验条件，本条仅提出了梁板类简支受

弯预制构件的结构性能检验要求;其他预制构件|综设 ì I有专门要

求外，进场11才可不做结构性能检验。对于用于叠合棍、要合梁的

梁板类受弯预制构件(叠合底板、!虎梁) ，是百进行结构性能检

验、结构性能恰验的方式应根据设计要求确定。

对多个工程共同使用的同类型预制构件，也百Iú:多个工程的

施工、监理单位见证下共同委托进行结构性能检验，真结果对多

个工程共同有效。

本规范附录 B 给出了受弯预制构件的抗裂、1t}巳及垠载力

性能的检验要求和检验方法。

本条还对简支梁报类受弯预制构件提出了结构性能检验的简

化条件。大型构件一般指跨度大于 18m 的向件;可靠山用经验

指该单位生产的标准构件在;其他工程口多次应川， till 预制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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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空心板、预制双 T板等;使用数量较少一般指数量在 50 件

以内，近期完成的合柏结悔'性能检验报告可作为可靠依据。不做

结构'性能检验时，尚应满足本条第 3 款的规定。

对所有进场时不做结构件能检验的预制构件，可通过施 j二单

位或监理单位代表驻厂监督生产的方式进行质量控制，此时构件

进场的质量证明文件应经监督代表确认。当无驻厂监督时，预制

构件进场时应对鼠制构件主要受力钢筋数量、规格、间m't:及混凝

土强度、混凝士保护层厚度等进行实体检验，具体可按以下原则

执行:

1 实体检验宜采用非破损方法，也叮采用破损方法，非破

损方法应采用专业仪器并符合剧家现行有关标准的有关规定。

2 检查数量可根据工程情况由各方商寇。一般情况下.可

为不超过 1000 个同类型预制向件为一批，每批抽取构件数量的

2 且不少于 5 个构件。

3 检查方法可参考本规范附录 D、附录 E 的有关规定。

对所有进场11才不做结构性能检验的预制构件，进场时的质量

证明文件宜增加构件生产过程检查文件.如钢筋隐蔽工程斡收记

录、而应力荫张拉记录等。

9.2.3 ì员刷构件的外观质量缺陷可按本规范第 8 章及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判断。对于预制构件的严重缺陷及影响结构

性能和安装、使用功能的尺寸偏差，处理方式同本规范第 8. 2 

节、第 8. 3 节的有关规定。现场制作的预制构件应按本规范第 8

章的有关规定处理，并检查技术处理方案。专业企业生产的预制

构件，应由顽制构件生产企业按技术方案处理，并重新检查

验收。

9.2.4 预制构件的预埋件和预留孔j同等应在进场时按设计要求

抽检，合格日方可使用句避免在构件安装时发现问题造成不必要

的损失。

9.2.5 预制构件表面的标识应清晰、可靠，以确保能够识另IJ顶

制构件的"身份\并在施 E全过程中对发生的质量问题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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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构件表面的标识内容一般包括生产单位、构件型号、生产日

期、质量验收标志等，如有必要，尚需通过约定标识表示构件在

结构中安装的位置和方向、吊运过程中的朝向等。

9.2.6 对预制构件的外观质量一般缺陷的处理原则同本规范第
9.2.3 条。

9.2.7 本条给出的预制构件尺寸偏差和预制构件上的预留孔、

预留洞、预埋件、预留插筋、键槽位置偏差的基本要求。如根据

具体工程要求提出高于本条规定时，应按设计要求或合同规定

执行。

9.2.8 装配整体式结构中预制构件与后浇棍凝土结合的界面称

为结合面，具体可为粗糙面或键槽两种形式。有需要时，还应在

键槽、粗糙面上配置抗剪或抗拉钢筋等，以确保结构的整体性。

9.3 安装与连接

9.3.1 临时固定措施是装配式结构安装过程中承受施正荷载、

保证构件定位、确保施工安全的有效措施。临时支撑是常用的临

时间走措施，包括水平构件下方的临时坚向支撑、水平构件两端

支承构件上设置的临时牛腿、竖向构件的临时斜撑等。

9.3.2 钢筋采用套筒灌浆连接时.连接接头的质量及传力性能
是影响装配式结构受力性能的关键句应严格控制。灌浆饱满、密

实是灌浆质量的基本要求。套筒灌浆连接的验收应按现行行业标

准《钢筋套筒灌浆连接应用技术规程)) JGJ :-l J5 的有关规定

执行。

9.3.3 钢筋采用焊接连接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钢筋焊接及
验收规程)) JGJ 18 的有关规定进行验收。考虑到装配式说凝土

结构中钢筋连接的特殊性，很难做到连接试件原位截取，故要求

制作平行加工试件。平行加工试件应与实际钢筋连接接头的施工

环境相似，并宜在工程结构附近制作。

9.3.4 钢筋采用机械连接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钢筋机械连接

技术规程)) JGJ 107 的有关规定进行验收。平行加T试件要求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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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同本规范第 9.3.3 条。对于机械连接接头，应按本规范第

5.4.3 条的规定检验螺纹接头拧紧扭姐和挤压接头压痕直径。

9.3.5 在装配式结构中.常会采用钢筋或钢板焊接、螺栓连接

等"干式"连接方式.此时钢材、焊条、螺栓等产品或材料应按

挝进行进场检验，施工焊缝及螺栓连接质量应按国家现行标准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l) GB 50205、《钢筋焊接及验收

规程)) JGJ 18 的相关规定进行检查验收。

9.3.6 当叠合层或连接部位等的后浇混凝土与现挠结构同时浇

筑时，可以合并验收。对有特殊要求的后浇混凝土应单独制作试

块进行检验评定。

9.3.7 装配式结构的外现质量缺陷可按本规范第 8 章的有关规

定进行判断。叶子出现的严重缺陷及影响结构性能和安装、使用

功能的尺寸偏差，处理方式同本规范第 8. 2 节、第 8.3 节的有关

规定。

9.3.8 装配式结构的外观质量缺陷可按本规范第 8 章的有关规

定进行判断。对于出现的一般缺陷时，处理方式同本规范第

8.2.2 条的有关规定。

9.3.9 本条表 9.3.9 提出了装配式混凝士中涉及预制安装部分

的位置和尺寸偏差要求，全高垂直度、电梯井洞及其他现浇结构

部分按第 8 章有关规运执行。叠合构件可按现浇结构考虑。

对于现浇与顶制构件的交接部位，如现挠结构与预制安装部

分的尺寸偏差不一致，实际工程应控制二者尺寸偏差相互协调。

预制构件与现浇结构连接部位的表面平整度应符合表 9.3.9 的规

定。现浇结构的其他位置、尺寸偏差应符合本规范表 8.3.2 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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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

10.1 结构实体检验

10. 1. 1 根据国家标准《建筑结构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0 - 2013 的规定，在棍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验收前山进行结

构实体检验。结构实体检验的范围仅限于涉及结构安全的重要部

位，结构实体检验采用由各方参与的见证抽样形式，以保证检验

结果的公正性。

对结向实体迸行检验，并不是在于分部工程验收前的重新检

验，而是在相应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的基础上，对重要项目进行的

验证性检验，其目的是为了强化混凝土结构的施工质量验收，真

实地反映结构悦凝土强度、受力钢筋位置、结构位置与尺寸等质

量指标，确保结构安全。

考虑到目前的检测手段，并为了控制检验工作量，本条规定

3 个结构实体检验项目，其中结构位置与尺寸偏差检验为新增项

目。当工程合同有约定时，可根据合同确定其他检验项目和相山

的检验方法、检验数量、合格条件，但其要求不得低于本规范的

规定。

结构性能检验应由监理工程师组织并见证. 1昆凝 t强度、钢

筋保护层厚度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完成，结构位置与尺

寸偏差可由专业检测机向完成，也可由监理单位组织施工单位完

成。为保证结构实体检验的可行性、代表性.施工单位应编制结

构性能检验专项方案，并经监理单位审核批准后实施。结构实体

?昆凝土同条件养护试件强度检验的方案1苗在施工前编制，其他检

验方案应在检验前编制。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结构位置与尺寸偏差实休检验同现浇混

凝 t结构，混凝土强度、钢筋保护层厚度检验可按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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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1 连接预制构件的后浇混凝土结构同现浇棍凝土结构;

2 进场时不进行结构性能检验的预制构件部分同现浇混凝

士结构;

3 进场时按批次进行结构性能检验的预制构件部分可不进

行检验。

10. 1. 2 在原规毡混凝土强度实体强度检验方法的基础上，本次

修订新提出了回弹取心法。回弹取i芯t芯i法仅适用于 P卒拉规范规定的

;泪昆凝士结构子分部丁

范罔f使吏用 O

结构实体混凝士强度检验应按不同强度等级分别检验，应优

先选用同条件养护试件方法检验结构实体泪凝土强度。当未取得

同条件养护试件强度或同条件养护试件强度检验不符合要求时，

可采用问弹取芯的方法进行检验。根据本规泣附录仁、附录 D

的有关规定， 1昆凝士强度实体检验的范围主要为柱、梁、墙、

楼中反。

当结构实体?昆凝土强度检验不合格时电应按本规?在第

10. 1. 5 条处理。 当选用同条件养护试件方法时，如按本规范附

录 C 规定判为不合格时，可按附录 D 的回弹取JE法再次对不合

格强度等级的1昆凝土进行检验，如满足要求可卖IJ为合格，如再不

合格仍可按本规?也第 10. 1. 5 条处理。

试验研究表明，通常条件 F，当逐日累计养护温度达到

60()。仁. d 时，由于基本反映了养护温度对氓凝土强度增长的影

响，同条件养护试件强度与标准养护条件下 28d 龄期的试件强度

之间有较好的时应关系。?昆凝士强度检验时的等效养护龄期按?昆

凝士实体强度与在标准养护条件 F 28d 龄期时间强度相等的原则

确定，应在达到等效养护龄期后进行提凝土强度实体检验，本规

范根据上述研究取按国平均温度逐日祟计不小于 600 0C • d 对应

的龄期。等效养护龄其Ij 可按下列规定计算确定:

1 对于日平均温度，当无实测值时，可采用为当地天气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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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最高温、最低温的平均值。

2 采用同条件养护试件法检验结构实体出凝土强度时，实

际操作宜取日平均温度逐日累计达到(560~640)OC • d 时所对应

的龄期。对于确定等效养护龄期的日期，本次规范修订考虑王程

实际情况，仅提出了 14d 的最小规定，不再规定 1-:. ~l(。

3 对于设i十规定标准养护试f丰收收龄期大于 28ι1 的大体积i昆

凝土 ， y昆凝土实体强度检验的等效养护龄期也应相应按比例延长，

如规定龄期为 60d 时，等效养护龄期的度日积为 1200飞. d。

4 冬期施工时，同条件养护试件的养护条件、养护温度应

与结陶构件相同，气~效养护龄期计算时温度可以取结构构件实际

养护温度，也可以根据结构构件的实际养护条件，按照同条件养

护试件强度与在标准养护条件下 28d 龄期试件强度相等的原则由

监理、施工等各方共同确定。

10. 1. 5 本条规定的出现不合格的情况专门针对实体验收阶段。

尽管实体验收阶段.结构实体泪凝土强度、钢筋保护层厚度等均

是第三方检测机构完成的，为在确保质量前提F尽量减轻验收管

理工作量，施工质量验收阶段有关检测的抽样数量规定的相对较

少。因此规定，当出现不合格的情况时，应委托第二.方按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规定进行检测，其检削面将较大，且更具有代表性。

检测的结果将作为进一步验收的依据。

10.2 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验收

10.2. 1 根据国家标准《建筑结构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0 一 2013 的规定，给出了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质量的合格

条件。其中，观感质量验收应按本规范第 8 章、第 9 章的有关也

凝土结构外观质量的规定检查。

10.2.2 根据国家标准《建筑结构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0 - 2013 的规定，给出了当检验批、分项工程、子分部实体

检验项目质量不符合要求时的处理方法。这些不同的验收处理方

式是为了适应我同日前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在保证结构安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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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使用功能的条件下，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资源

浪费。

:可按本规范第 10. 1 节规定迸行的结构实体氓凝土强度检验

不满足要求时，应委托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进行检测，且此时不可采用本规范附录 D 规定的问弹取

芯法。

10.2.3 本条列出了国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时应提

供的主要文件和记录，其内容在原规泡的基础上根据工程实际情

况适吁增加。本条规定反映了从基本的检验批开始，贯彻于整个

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结果，落实 r过程控制的基本原则，是确保

工程质量的依据。

10.2.4 本条提山了对验收文件存梢的要求。这不仅是为了落实

在设计使用年限内的责任，而且在有必要进行维护、修理、检

测、加固或改变使用功能时，可以提供有效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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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质量验收记录

A.O.l 检验批的质量验收记录应由施工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填

写，监理工程师组织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等进行验收。

本条给出的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也可作为施工单位自行检

验评定的记录表格。检验批验收记录表应按《建筑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0-2013 的规定根据验收检查原始记录
填写。

A.O.2 各分项工程质量应由监理工程师组织项目专业技术负责

人等进行验收。

分项工程的质量验收在检验批验收合格的基础上进行。一般

情况下，两者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性质，只是批量大小可能存在差

异，因此，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是各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的

汇总。

A.O.3 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的工程质量应由总监理工程师组

织施工项目负责人和有关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进行验收。根据混

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验收的实际情况，本表不再要求勘察单位项

目负责人参加验收。

由于模板不是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的组成部分，且结构外

观质量、尺寸偏差等项目的检验体现了模板工程的质量，因此，

模板分项工程不在本条表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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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受弯预制构件结构性能检验

B. 1 检验要求

B. 1. 1 本条为预制构件承载力检验的要求。根据预制构件应用
皮检验要求，本条增加了叠合构件叠合商、接搓处的检验系数允

许值。在加载试验过程中，应取酋先达到的标志所对应的检验系

数允许值进行检验。

承载力检验时，荷载设计值为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根据构

件设计控制战面上的内力设计但与构件检验的加荷方式，经换贯

后确定的荷载值(包括自重) ;构件承载力检验修正系数取构件

按实配钢筋计算的承载力设汁值与情荷载设i十值(均包括自重)

汁算的构件内力设计值之比。

B. 1. 2 、 B. 1. 3 本条为预制构件挠度检验的要求。挠度检验公

式CB. 1. 2- 1)和公式(巳.1. 2-2)分别为根据《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SOOlO 规定的使用要求和按实际构件配筋情况确定的挠度允

许值。对于挠度检验的荷载，根据 <0昆凝土结陶设计规 111))

GB 50010 - 2010的修改，增加准永久值的规定。

检验用荷载标准组合值、荷载准永久组合值是指在正常使用

极限状态下，采用构件设计控制截面上的荷载标准组合或准水久

组合下的弯炬值，并根据构件检斡加载方式换算后确定的组合

值。考虑挠度检验的实际情况，荷载计算一般不包括构件白重。

B. 1. 4 本条为顶应力预制构件抗裂检验的要求。检验指标的计

算公式是根据预理力;昆凝土构件的受力原理，并按阳有一定检验

余茸的原则而确立主。

B. 1. 5 本条为预制构件裂缝宽度检验的要求。木条条文规定主

要是考虑国家标准《温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 - 2010 巾

将允许出现裂锋的构件最大长期~缝宽度限值'LC'lim 规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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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mm 、 0.2mm 、 0.3mm 和 0.4mm 等四种。在构件检验时，

考虑标准荷载与长期荷载的关系，换算为最大裂缝宽度的检验允

许值 [WmaxJ 。

8. 1. 6 本条给出了预制构件结构性能检验的合格判定条件。

预制构件结构性能检验的数量不宜过多。为了提高检验效率，

结构性能检验的承载力、挠度和抗裂(裂缝宽度)三项指标均采

用了复式抽样检验方案。当第一次检验的预制构件有某些项检验

实测值不满足相应的检验指标要求，但能满足第二次检验指标要

求时，可进行二次抽样检验。由于量测精度所限，未规定裂缝宽

度的第二次检验指标，可认为其与表 B. 1. 5 规定的数值相同。

本条将承载力及抗裂检验二次抽检的条件确定为检验系数的

允许值减 0.05。这样可与附录 B 第 B.2 节中的加载程序实现同

步，明确并简化了加载检验。

承载力、挠度和抗裂(裂缝宽度)三项指标是否完全检验由

各方根据设计及本规范的有关要求确定。抽检的每一个预制构

件，必须完整地取得需要项目的检验结果，不得因某一项检验项

目达到二次抽样检验指标要求就中途停止试验而不再对其余项目

进行检验，以免漏判。

8.2 检验方法

8.2.1 考虑低于 OOC 的低温对混凝土性能的影响，明确规定构

件应在 OOC 以上的温度中进行试验。蒸汽养护出池后的构件不能

立即进行试验，因为此时棍凝土性能尚未处于稳定状态，应冷却

至常温后方可进行试验。要求预制构件混凝士强度达到设计要

求.是为了避免强度不够影响检验结果，同样可采用同条件养护

的混凝土立方体试件的抗压强度作为判断依据。

8.2.2 承受较大集中力或支座反力的构件，为避免可能引起的

局部受压破坏，应对试验可能达到的最大荷载值做充分的估计，

并按设计规范进行局部受压承载力验算。局部受压处配筋构造应

予加强，以保证安全。

122 



8.2.3 本条提出了荷载布置的一般要求和荷载等效的原则。按

荷载效应等效的原则换算，就是使构件试验的内力图形与设计的

内力图形相似，并使控制截面上的内力值相等。

8.2.4 当进行不同形式荷载的组合加载(包括均布荷载、集 Ij 1 

荷载、水平荷载、垂直荷载等组合)试验时.各加载值应按比例

增加，以与实际荷载受力相符。

8.2.5 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检验时，每级加载值不宜大于标准

荷载的 20%或 10%; ~号接近抗裂荷载检验值时，每级加载值不

宜大于标准荷载值的 5%。当进入承载力极限状态检验时，每级

加载值不宜大于荷载设计值的 5%。这给加载等级设计以更大的

灵活性，以适应检验指标调整带来的影响.并可方便地确认是否

满足二次检验指标要求。

8.2.6 为了反映j昆凝土材料的塑性特征，规定了加载后的持荷

时间。

8.2.7 本条明确规定了承载力检验荷载实测值的取值方法。此

处"规定的荷载持续时间结束后"系指本级荷载持续时间结束后

至下→级荷载加荷完成前的一段时间。

8.2.8 公式 CB. 2. 8-1)中'";为外加试验荷载作用下构件跨

中的挠度实r~l~值，其取值应避免混人构件白重和)Jfl载设备重产生

的挠度。公式 CB. 2. 8-3) 中， Mh -fU叭为开裂前一级的外加试

验荷载的相应值，计算时不应任意取值。此时，近似认为挠度随

荷载增加仍为线性变化。

等效集中力加载时，虽控制截面上的主要内力值相等，但变

形及其他内力仍有差异，因此应考虑加载形式不同引起的变化。

B.2.9 木条提出了由凝土预制构件裂缝观测的要求和开裂荷载

实测值的确定方法。

B.2.10 预制构件加载试验时，应采取可靠措施保证试验人员

仪表设备的安全。本条提出了试验时的安全注意事项。

8.2.11 结构性能检验试验报告的原则要求是真实、准确、完

整。本条提出了试验报告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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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结构实体混凝土同条件

养护试件强度检验

C. 0.1 本条根据对结梅性能的影响及检验结果的代表性，提出

了结构实体检验用同条件养护试件的取样丰n留置要求。本附录规

定的强度实体检验主要针对柱、梁、墙、楼板.取样数量应根据

由凝土工程量和重要性确定。

在原规范规定的基础上.增加要求试件取样均匀分布于工程

施工周期内，此均匀包括时间、空间、构件类型等多方面。如同

一强度等级的混凝土包括多个构件类型，同条件养护试件取样应

包插所有构件类型。如~冬期施工，冬期施工尚应多留置不少于

2 组同条件养护试件。

本条要求同条件养护试件在提凝主浇筑人模处见证取样，国

置在靠近相应结构构件的适当位置，主要是;虑试件尽量与结构

泪凝土"同条件"J‘相应结构构件"表示与同条件养护试件同批

混凝土浇筑。

同一强度等级的同条件养护试件的留置数琶不宜少于 10 组，

以构成按统计方法评定i昆凝土强度的基本条件;阳置数量不应少

于 3 组，是为了按非统计方法评定混凝土强度时，有足够的代

表性。

c. O. 2 每组同条件养护试件的 3 个立方体、混凝土试件应根据试

验结果，按现行同家标准《普通?昆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1 的规定得出该组试件的强度值。

c. O. 3 结构?昆凝土强度通常低于标准养护条件下的混凝土强

度，这主要是由于同条件养护试件养护条件勺标准养护条件的差

异，包括温度、温度等条件的差异。同条件养护试件检验时，可

将每组试件的强度{直除以系数 0.88 后，将同强度等级的各m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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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强度值按现行 IR1家标准一《渴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GB/T 

50107 进行评定。系数 O. 88 主要是考虑到实际泪凝土结构及同

条件养护试件可能失水等不利于强度增长的因素，经试验研究及

工程调查而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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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结构实体混凝土回弹甲取

芯法强度检验

。. 0.1 采用罔弹取JE;法进行结构实体混凝土强度检验时，先

确定回弹检测试件，并根据回弹结果选择取芯构件。本条规定了

回弹检测构件选取的原则和数量。

选取回弹检测构件时.先确定柱、梁、墙、楼版的总数量

(句间楼板按一个构件叶) ，再根据总数量按表D. 0.1 确定抽样

数量。

对于尺寸较小的构件，钻芯的难度较大，且对构件有一定的

损伤，故一般不进行取芯检验。

D.0.2 本条引用现行行业标准《回弹法检测:昆凝土抗压强度技

术规程)) JGJ/T 23 ，规定了单个构件测区布置、回弹值检测及

计算的要求.其中对非水平方向检测的回弹值、;昆凝土烧筑表面

_<J1U在雨的回弹值应按 JGJ/T 23 进行修正。回弹测区的布置.还

应综合考虑后续取芯对结构安全及取芯操作的影响，避开不宜或

无法钻取芯样的部位。

考虑到回弹检测时，混凝土的龄期较短，故不考虑碳化对检

测的影响。

回弹仪的技术要求、检定和保养等也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 I 口B单法检测j昆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JGJ /丁 23 的有关规定。

D.0.3 在确定取芯位置时，对每个构件 5 个测区中的最小测区

平均回弹值进行排序，排序中的 3 个最小值对应的测区即为取芯

位置，每个测区各钻取一个芯样。当测区位于钢筋较密的部位

时，可采用直径为 70mm 的芯样。

。. 0."" 、 D. O. 5 对芯样试件的尺寸偏差与加工提出相应要求，

是为了减小试验结果的误差和标准差。芯样试件端面的修补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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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减少对试验结果的不利影响。修补材料的强度应略高于芯样试

件的强度，补平层的厚度不宜大于1. 5mm. 应尽量的薄。

D.O.7 根据编制组开展的试验研究，并参考国外标准，规定了

实体也凝土强度的合格要求。规范编制组分别在北京、新疆、海

南、哈尔滨、昆明、舟山等地区的十余项工程中进行了回弹-取

芯法实体混凝土强度检验，表明本附录方法具有较好的可操作
性，并能够较好的反映混凝土的实际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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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结构实体钢筋保护层厚度检验

E.O.l 本条提出了选取钢筋保护层厚度检验构件的原则。构件
选取应在建筑平面范围内均匀分布，对板类构件可惯有代表性的

自然间检查，对大空间结构的板可按纵、横轴线划分检在面，然

后抽检。

对结构实体钢筋保护层厚度的检验，其检验范罔主要是钢筋

位置可能显著影响结构构件成载力和耐久性的构件和部位， ftp 
梁、板类构件的纵向受力钢筋。由于悬臂构件上部受力钢筋移位

可能严重削弱结构构件的展载力，故更应重视对悬臂构件受力钢

筋保护层厚度的检验，本条针对悬臂构件单独提出了更高的检验

比例及数量要求。

E.O.2 虽然在钢筋分项工程拚~~中，本规范第 5.5.3 条同时对

纵向受力钢筋和箍筋的泪凝土保护层厚度提出了要求， fl3.考虑结

构实体钢筋保护层厚度检验的实际情况，本条只检验纵向受力钢

筋的保护层厚度。对梁柱节点等钢筋密集的部位，如存在网难，

在检验时可避开这些部位。

"有代表性的部位"是指该处钢筋保护层厚度可能对构件承

载力或耐久性有显著影响的部位。考虑到检测的准确性，本条要

求对每根选取的钢筋选择有代表性的不同部位量现Ù 3 点取平

均值。

E.O.3 保护层厚度的检测，可根据具体情况-采 jfJ保护层厚度

测定仪器量测.或局部开槽专JEJ孔 ìÞllj定，但应及时传补。

E.O.4 考虑施工扰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结构实体钢筋保护层

厚度检验时，其允许偏差在钢筋安装允许偏差的基础 L作了适当

调整。

E.O.5 本条坝定了结构实体检骄 11'钢筋保护层厚度的合格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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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90%及以上。考虑到实际工程中钢筋保护层厚度可能在某

些部位出现较大偏差，以及抽样检验的偶然性，当一次检测结果

的合格率小于 90%但不小于 80%时，可再次抽样，并按两次抽

样总和的检验结果进行判定。本条还对抽样检验不合格点最大偏

差值作出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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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结构实体位置与尺寸偏差检验

F.O.l 本条提出了选取结构位置与尺寸偏差检验构件的原则。

本附录为混凝士结构子分部工程验收时进行的结构实体位置与尺

寸偏差抽检，故抽样比例与数量要求远小于本规范第 8. 3. 2 条的

现浇分项工程检验.ftt和第 9. 3. 9 条装配式结构分项工程检验批验

收要求。

F.O.2 , F.O.3 考虑到本附录为在现由结构分项工程和装配式

结构分项士程验收后，在混凝土结构子分部验收阶段进行的抽

检，故{'Z选择柱截面i尺寸、柱垂直度、墙厚、梁高、板厚、层高

等 6 个主要指标进行检验.真偏差要求与检验方法与检验批检验

相同。

墙厚、板厚、层高的检验可利用楼板开洞处尺量.也可采用

专用检测仪器进行检测;如需要，也可采用破损方法人工开洞后

尺量，侣，哇对开洞墙、楼板及时修补。

F.O.4 本条明确规定了结构实体位置与尺寸偏差检验的合格率

应达到 80%及以上。考虑到实际工程中可能出现的较大偏差，

以及抽样检验的偶然性.当一次检测结果的合格率小于 80%但

不小于 70%时，可再次抽样，并搜两次抽样总和的检验结果进

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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